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柯尊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中岳律師

            田俊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佔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5月23日所為

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案號：109年度偵字第302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以

上訴人即被告柯尊賢（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

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

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宣告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關於認定

告訴人時婕就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路「大戶大貴社區」（下稱

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

之理由（即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㈢，此部分

說明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㈠）以外，其餘均引用原審

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

另補充證據：

　㈠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㈡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寓字第1110073487號函附本案社

區管理委員會民國107年登記核備資料（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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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市壢工字第1070059370號函及所附資料、公寓大廈管理組

織報備證明、本案社區住戶會議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相關資

料、桃園縣政府工務局（87）桃縣工建使字第其七一號使用

執照）。

　㈢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施字第1110086308號函附上述使

用執照及（86）桃縣工建執照字第其247號建造執照卷宗內

相關資料（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本案社區地下一樓停車場平

面圖）。

　㈣本案社區住戶資料翻拍照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房

屋買賣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影本或翻拍照片。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告訴人時婕提出本案告訴後，

仍持續竊佔告訴人車位達半年之久，犯罪情節非輕，且始終

否認犯行，亦未曾向告訴人道歉，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處

有期徒刑5月尚屬過輕而有未當，是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案第8號停車位不具獨立所有權，而

是以「應有部分」形式登記在主建物謄本中，原則上屬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共有部分，在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中，起造人

或建商於出售建物時，如同時出售車位使用權者，該停車位

使用位置及編號通常登載於起造人或建商與承購車位住戶之

買賣契約中，將原為共有部分之法定停車位或增設停車位以

「分管協議」方式作為約定專用，且因停車位有限，無法一

戶一位，社區通常以「規約」、「原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建商移交社區管委會之車位所有權人清冊」來確認

車位分配，則就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地下停車場停車

位是否已合意成立分管協議，法院應調查起造人或建商與各

承購戶間，有無以買賣契約約定停車空間由特定共有人專屬

使用？有無「停車位使用同意書」、「原始車位編號表」、

「車位所有人清冊」？社區停車場使用權利狀態是否如上開

清冊所示？社區規約有無就停車空間約定專用？原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有確認車位分配？且縱使本案社區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確有停車位分管協議，因約定專用之期間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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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6月28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若本案第8號停車位

有建商違反建築法規之違法設置情形，其約定專用之分管協

議亦屬無效而無法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應調閱使用執造釐清

停車空間有無違法設置情形，進而確認分管協議效力，原審

漏未調查上述重要事證，徒憑社區主委陳朝良、房屋仲介黃

證中之證詞及告訴人與前手之買賣契約，推論至少已有默示

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定，實屬速斷，顯有

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

由不備之違誤，而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涉竊佔罪嫌，

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四、認定被告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告訴人自買受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本案

5樓房屋）時起，即取得就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

之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分述如下：

　　⒈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之各停車位，屬該社區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共用部分乙節，業經原審憑卷內事證認定在案（詳如

附件所示），且被告上訴意旨亦未爭執，先予認定。

　　⒉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以第60條規約

範本視為規約；規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55條第2項前段、第60條第1項各定有明文。

本案經本院調取之本案社區建造執照卷宗內，僅有內政部

頒布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並無由本案社區人員實際

訂定之規約，依上開規定，自應以上述規約範本視為本案

社區規約。而該規約範本第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

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

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

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

間約定為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契約格式

如附件二」（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93頁至第295頁）。依卷

內告訴人提出與建築業者（台廣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

買賣契約書所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47頁至第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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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契約就停車空間部分固未出現「約定專用」之用字，惟

已明確記載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為何（桃園市○○區○○

路000號4樓房屋係使用第7號停車位，同市區○○路000號

3樓房屋係使用第10號停車位），依一般社會觀念，當可

推知此即為約定某停車位為某一特定住戶專用之意，足認

本案社區已以此方式約定停車空間之專用部分，且無違法

設置之情形。被告及辯護人於書狀中表示不得以此認定停

車空間有分管約定、停車空間可能有違法設置情形而無法

拘束區分所有權人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6頁、第283頁

至第284頁），均非可採。

　　⒊而卷附本案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所載第7號、第10號停車

位所屬房屋，皆與上述買賣契約書所示無異（見本院壢簡

字卷第79頁），參以證人陳朝良（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雖主張本案社區主任委員已多年未改選並報備，

應視同解任，陳朝良不得代表本案社區發言等語。然證人

陳朝良係以其親身見聞之事，經具結後為本案作證，其證

述之效力不因是否具備社區主任委員之身分而受影響）於

偵訊中證稱：本案社區車位在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

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

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

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見偵字卷第136頁），

與上述清冊記載車位編號1至22均有對應之住戶，且部分

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清冊並有過半數住戶

打勾或書寫車號作為確認等情相符，足見該清冊記載本案

社區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應無違誤。又告訴人所提出其買

受本案5樓房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記載其配屬之停車位

為第8號停車位（見偵字卷第65頁至第83頁），亦與上述

清冊之內容互核一致。是以，告訴人因買受本案5樓房屋

而取得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一情，

已可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告訴人就本案

社區第8號停車位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因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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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未合於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為無理由。

　㈡被告及辯護人復主張被告不具竊佔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見

本院簡上字卷第285頁至第286頁）。惟依被告於警詢、偵訊

及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偵字卷第9頁、第119頁

至第120頁、本院簡上字卷第142頁至第143頁），可知被告

認為其得將車輛停放於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依據，係因

其與本案5樓房屋之前屋主曾有「互換車位使用」之約定，

而告訴人於買受本案5樓房屋後，遂向被告要求返還該停車

位，被告因此承諾告訴人實際遷入後即會將之返還。則姑且

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述屬實，被告應已認知自告訴人實際遷入

本案5樓房屋之109年5月23日（此部分日期經告訴人於警詢

中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7頁）起，其即再無使用該停車位

之權利，其仍將車輛停放於該停車位，顯具竊佔犯意及不法

所有意圖甚明。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㈢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

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由不備等違誤，進而為無罪答辯。

而本院既已依被告及辯護人之聲請調閱本案社區使用執照等

相關書證資料，經審理後認被告所為確該當於竊佔罪之主、

客觀構成要件，雖論述過程與原審稍有出入，然結論並無不

同，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而無撤銷改判之必要。故被告執此

提起上訴，自難憑採。

五、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

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適，倘法院於

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情形，即不得

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審對被告論處上開罪名，且就被告所為犯行之犯罪情節及

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量處上

開刑度，並宣告就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元沒收、追徵，其

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並無明顯違法情事。檢

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均已為原審

於量刑時詳加考量，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亦無顯屬

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是以，檢察官以此為由提起上訴，自不

足採。

六、從而，檢察官、被告各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李

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尊賢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度

偵字第302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尊賢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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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捌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柯尊賢為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

○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1樓房屋，位在「大戶大貴社區」

內）之承租人（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

11號」機械停車位）。時婕則於108年4月30日以買賣為原

因，向同位於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

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5樓房屋，該屋經約定專用之

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8號」機械停車位）之前屋主曾寶

瑩，購得上開5樓房屋，並於108年6月5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

記，而成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詎柯尊賢明知己所承租之

1樓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11號」停車位，時婕所

購入之5樓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8號」停車位，且

該社區內所有停車位（均有編號，自1號至第22號）均屬社

區區分所有權人默示約定分管專用，而得由特定區分所有權

人為長期性、繼續性、排他性之利用，倘未經特定區分所有

權人之同意，不得擅自使用非屬自己經約定專用部分之停車

位，且柯尊賢在108年6月5日，即時婕購入上開5樓房屋但尚

未搬入之日起，至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

房屋之期間內，陸續經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良、時

婕購屋時之房仲人員黃證中多次通知協調，告知社區就停車

位之分配有約定專用，時婕購買之5樓房屋約定專用之停車

位為其所占用之「第8號」停車位，其待時婕實際遷入居住5

樓房屋之時起，即應將其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之車輛

駛離，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時婕，此外時婕本人亦多次

向柯尊賢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柯尊賢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109年5月23日時婕實

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房屋日起，不顧上述時婕、陳朝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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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中多次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未加理會，持續將

車牌號碼00-0000號（停放時間為109年5月23日時婕搬入5樓

房屋之日起，至109年5月30日止）、2535-NA號（柯尊賢因

換車，向張子謙所借得之代步車，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1日

起至6月6日止）、BFF-0139號（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7日起

至109年11月30日止）等自用小客車，停放在「第8號」停車

位，長期、繼續、排他之占用「第8號」停車位，排除時婕

之使用至109年11月30日止，因而無償取得使用「第8號」停

車位之不法利益。

二、證據：

　㈠被告柯尊賢於警詢、偵查中、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時婕於警詢、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㈢證人即房屋仲介黃證中、大戶大貴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朝良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㈣證人張子謙於警詢中之證述。

　㈤證人時婕與案外人曾寶瑩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移

轉登記申請書與內附申請所需文件、桃園市○○區○○段00

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

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籍異動索引各1

份。　　　

　㈥大戶大貴社區社區管委會函覆本院資料、大戶大貴社區公寓

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大戶大貴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大

戶大貴109年度第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簽名表、大戶大貴社區

109年7月25日之公告、鄭○惠與黃○瑋住宅租賃契約書、鄭

○惠與○○地產投資管理企業社負責人廖○權之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各1紙。

　㈦蒐證相片數張（第8號停車位遭車牌號碼000-0000號占用情

形之照片）。　　

三、認定上揭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

    訊據被告柯尊賢固坦承於於民國108年6月間至109年11月間

陸續將車牌號碼「7B-2303」號、「2532-NA」號、「BF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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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號自用小客車停放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大戶大

貴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竊佔犯

行，辯稱：我承租1樓房屋時，出租人即屋主邱景華有告知

我可以使用「第11號」停車位，後因「7B-2303」號汽車車

身太長，我就跟當時同棟209號5樓前屋主曾文慧（按：被告

前稱「曾文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案發後釐清該人名字為

「曾文慧」）即「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權人商議互換停車

位，將我可以用的「第11號」停車位與「第8號」停車位互

換，經曾文慧同意後將其「第8號」停車位交予我使用，因

此我絕無竊佔「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時婕即同棟209號5

樓屋主曾文慧之房屋所有權買受人，購入5樓房屋後，有請

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承諾如果告訴人開的車輛停不進「第11

號」停車位，我會將「第8號」停車位還給被告，但告訴人

把車子開回來後要來通知我。然而告訴人跟我協議後，出爾

反爾至今沒將車子開回來，也沒有跟我協調要換回來。是對

方答應我的事沒有做到，她說她開大休旅車但一直沒有開回

來，我絕對沒有要佔鄰居的便宜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時婕於108年4月21日向該社區209號5樓房屋之所有權

人曾寶瑩買受該屋，而該屋買賣契約中明定買賣標的包括該

社區地下一樓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並於同年6月5日

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成為大戶大

貴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嗣於109年5月23日

搬入5樓房屋、又大戶大貴社區經向當時桃園縣政府申請報

備，而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被告所有或向他人借得之之

車牌號碼「2532-NA」號、「7B-2303」號、「BFF-0139」號

自用小客車於109年5月23日時婕遷入該社區之日起，至109

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陸續繼續性、排他性之停放於「第

8號」停車位上，拒不駛離等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本院

審理中證述明確，復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認，並

有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桃園縣中壢市（現改制

為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號，門牌號碼普義路209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號5樓之建物登記謄本、大戶大貴社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

備證明、告訴人提出之被告車牌號碼「BFF-0139」號自用小

客車占用「第8號」車位之蒐證照片數張（見偵卷第65至83

頁、第125頁、第177至第253頁）等件可證，是上情已先堪

認定。

  ㈡至被告則以前揭情詞至辯，是本件被告是否構成竊佔犯行之

認定關鍵，即為⒈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無排他性正當

使用之權源？⒉倘若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

使用之權利，則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

易契約，是否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

8號」車位之權利？⒊被告有無竊佔之主觀犯意，又其主觀

犯意起始時點自何時起？茲分別論述本院認定理由如下：

　㈢【該社區每一區權人之停車位分配，均已經默示分管契約約

定專用，且告訴人自前手購得之5樓房屋，5樓房屋約定專用

部分即「第8號」停車位之專用約定對告訴人仍繼續存在，

因此告訴人對該社區「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

利】

  ⒈按專有部分係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

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共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

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約定專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者；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

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各區權人間本即得自行約定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之使

用收益方式及範圍，倘某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由特定區權

人專用，業經各區權人合意或默示合意，則該特定區權人即

得專用該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又該專用權人亦得再將其

停車位使用權移轉予同社區之其他區權人，自與其所持有之

專有或共有應有部分之多寡無必然關係。從而判定何人有停

車位之使用權，並不能單以停車位所在相關建物其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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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寡為據，尚須究明其是否基於分管契約而為特定車位之

專有使用權人。

  ⒉大戶大貴社區各編號之特定地下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基於

默示之分管契約而約定專用，茲敘述認定之理由如下：

　①證人即該社區之主任委員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該社區

車位在民國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

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

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

執等語。

  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自承：我承租1樓房屋，該房屋附有

地下室1樓「編號11」之機械停車位，我承租該房屋時經房

東邱景華確實告知我可以使用機械停車位「第11號」等語，

核與本院職權調取之被告與1樓房屋出租人鄭惠惠之住宅租

賃契約書中，載明：「租賃範圍…2、車位：（1）汽車停車

位種類及編號：地（上）下第1層、機械式停車位，編號：

第11號（見本院卷第87頁）」相符。　

　③由上開證人陳朝良之證述、被告之供述及租賃契約書以觀，

可證該社區之地下停車位固然於建物登記謄本內，並未詳細

就各建物門牌號碼之「車位」，此共有部分對應專用區權人

之門牌號碼予以載明，僅登記為每一戶就地下停車位之所有

權，均有22分之1之應有部分（見本院卷第53頁），惟自該

社區開始登記使用以來，各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即已有固定分

配到其固定之車位，尚且可能有部分門牌號碼並未享有車

位，且此差別依證人陳朝良之證述所提及，也會反映在房屋

之售價上，從而，堪認該社區就共有部分車位應由何區權人

專用乙節，顯然至少已有默示由特定區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

約定，否則何以各不同門牌號碼之房屋售價會有所不同？又

何以證人陳朝良證稱買賣時每個房屋有分配到固定車位，車

位也有計價等語？何況，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證稱：之前大

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會議間大家對車位號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都沒有爭執，因為大家都已經有固定的車位等語（本院卷第

203頁），倘若社區內各區權人就停車位之使用，未有默示

之分管契約，約定由特定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專用特定編號之

車位，焉有可能多年來絕大多數住戶對於此攸關財產權較鉅

之爭議，均未加以反應，甚至在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

議時，也依先前各區權人分得專用之車位編號加以簽名確

認？其次，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更證稱：被告之前有建議社

區車位以抽籤方式輪流停，但經過區權人會議決議維持原狀

等語，再次可證明社區內該棟絕大多數住戶對於地下停車位

特定編號，由特定區權人使用之現況，已知之甚明且該情形

早已行之有年，均未發生爭執，可徵該社區確有就各編號之

停車位應由何人專用，有默示之分管約定。

　④另證人即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之房屋仲介黃證中於偵查中具

結證稱：一開始5樓房屋前屋主委託我們出售的時候就有說

「第8號」是她的車位等語（偵卷第136頁），此情佐以卷附

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屋主間之買賣契約書明白載明：「車位

編號：有車位編號，目前車位編號：B1-8號」等文字（偵卷

第67頁），更足認該社區「第8號」停車位應確係5樓房屋區

權人之約定專用部分無疑，是以買賣契約書上方會載明「第

8號」車位亦為買賣標的之一部份。

　⑤末以，觀諸卷附該社區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可見每個住戶均

有對應之車位，車位編號1至22號都有對應之住戶編號，且

亦確有部分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張清冊上並

已有過半數區權人或打勾、或書寫車號表示確認該車位編號

之所有權誰屬（見本院卷第79頁），此與上開證人陳朝良之

證述稱：各門牌號碼住戶有固定分配到之車位，部分門牌號

碼住戶沒有享有車位之證詞，全然相符，益證證人陳朝良上

開證述非虛，該社區就車位應有默示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

甚明。又被告自警詢至偵查乃至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其所

承租之1樓房屋之出租人，向其說明該屋所配得之停車位乃

係「第11號」停車位等語；而於警詢中則供稱：其係因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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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位，因而與當時5樓屋主（即5樓房

屋前屋主，告訴人之前手）口頭協議互換停車位至「第8

號」停車位等語，亦自承其承租之房屋所專用之停車位係

「第11號」停車位，而非第8號停車位，由此再次佐證證人

陳朝良證述該社區之停車位係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乙節，

應與事實相合，否則被告有何必要向「第8號」停車位當時

之屋主詢問是否有意願與其交換車位？又有何必要於偵查中

供稱：前屋主願意跟我互換車位我很感謝她等語（偵卷第12

0頁）？倘「第8號」車位非屬5樓房屋前屋主所享有之約定

專用部分，被告大可與前屋主爭執該車位之約定專用權並不

明確，然被告並未爭執此情，而係直接與前屋主商議交換車

位，顯見被告於承租房屋時，對於該社區停車位係由不同區

權人約定專用，而5樓房屋之屋主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

此情，顯亦清楚明白。

  ⒊又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共用部分設置之停車場，

如有分管之特約，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分管停車位相對應之共

用部分之應有部分移轉所有權予他區分所有權人，其分管契

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2號判決

意旨參照)。則查，告訴人係自其前手受讓取得5樓房屋，是

該社區區權人間彼此對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之默示分管專用約

定，對於受讓人即告訴人而言，揆諸上開說明，自當繼續存

在，職此，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並取得所有權之當下，亦繼

受5樓房屋在分管契約專用部分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之

權利義務關係。　

　⒋綜上所述，大戶大貴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

默示分管而由特定區權人得以專用，而「第8號」停車位既

屬5樓房屋之區權人所有之約定專用部分，告訴人即5樓房屋

之買受人自得繼受享有該約定專用部分之權利義務關係，亦

即有正當使用「第8號」車位之正當合法權源，告訴人當可

對其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無疑。執此，

告訴人於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即108年6月5日辦畢所有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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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日起，即有該5樓房屋約定專用部分即「第8號」車位

之合法使用權源，已可認定。

  ㈣【被告與5樓房屋之前手所有權人（下稱前屋主）互換車位

之約定，並不拘束後手買受人即告訴人，無從排除告訴人合

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

　⒈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

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

對性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不動產之買賣、使用借貸、合建、互易等債之關

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因該債之關係而占有不動產之

人（債權人），不得執以對抗未繼受該法律關係之第三人，

是以受讓該不動產之第三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占有人返

還所有物，占有人自不得再執債之關係主張有使用不動產之

權利（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

如物之受讓人知悉讓與人已就該物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

約，而猶惡意受讓該物之所有權者，參照民法第148條第2

項規定揭示之誠信原則，該受讓人亦仍應受讓與人原訂債權

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反面言之，如受讓人不知讓與人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

權契約，仍應回歸依前述債之相對性原則，受讓人自不受該

債權契約之拘束。

  ⒉經查，被告固供稱其與5樓房屋前屋主有互換車位之約定等

語，亦即由被告使用「第8號」車位，前屋主則使用「第11

號」車位。然此與證人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前屋主是

說她的車位只是用不到，沒有說要跟被告交換等語（偵卷第

136頁），顯有不符，是被告是否有與該社區前屋主有上開

「互換車位」使用之互易契約約定一節，已屬有疑。又縱認

被告與前屋主確有上開互易約定，然而被告於警詢中自承：

我當初在107年的時候，有跟5樓房屋之前屋主口頭協議互換

停車位等語，惟告訴人係於嗣後即108年6月5日時，始向5樓

房屋前屋主購入5樓房屋。執此以觀，告訴人購入房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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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既係晚於被告與5樓房屋前屋主口頭成立互易停車位此

債權契約之時點，且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我在108年6月購

買5樓房屋，購買「後」發現被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

停在「第8號」停車格等語，佐以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手之買

賣房屋契約書中，已載明告訴人5樓房屋配有「第8號」停車

格之客觀事實，難認告訴人係在明知5樓房屋前屋主與被告

間就「第8號」與「第11號」停車位間存在互易契約之情況

下，猶買受5樓房屋。是揆諸首揭說明，告訴人既非惡意受

讓5樓房屋之所有權，自不受被告與5樓屋主間前已存在就停

車位互易契約此債權契約之約定所拘束，其理灼然。

　⒊因此，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約，

不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

之權利。　

　㈤【被告有竊佔之主觀犯意，起始點為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

進5樓房屋之日始】

  ⒈按是否具有不法所有之竊佔犯意，端視被告占有使用行為是

否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而定，易言之，即被告是否因其佔用

行為而建立新的佔有支配關係而定。

  ⒉告訴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08年6月5日購買中壢區普義路2

09號5樓房屋，但我還沒搬進去，期間只要我去看房子的停

車位，都被一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占用；於109年

5月23日我搬回中壢區普義路209號5樓，確定占用車位的是

被告車輛，我有跟被告多次請他將車輛移到旁邊「第11號」

停車位，他還是不移車，我請房仲和主委居中協調都沒有結

果等語；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看5樓房屋裝修情況的時

候，都會到停車場看「第8號」停車位的情況，至少有10次

或10次以上等語（本院卷第200頁）。

　⒊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人點交

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幾乎每一次碰到

被告都會跟他提醒車位的事，但至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

語。被告並非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而是承租人，我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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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房東很多次，被告的房東說租約也有記載承租的車位

是11號，房東跟被告多次協調請其移回去11號車位也沒用；

告訴人偶爾會開車到桃園，但停不進「第8號」停車格等

語。

　⒋證人黃證中於警詢中證稱：當初108年6月間點交5樓房屋

時，我有帶告訴人找茶行老闆（按：指被告，下同），要求

茶行老闆返還告訴人的停車位。被告同意如果告訴人搬進去

後，就把車位歸還給告訴人。當初5樓房屋還沒賣給告訴人

的時候，茶行老闆有跟我們說，如果5樓房屋賣出去的話，

就不會繼續停在「第8號」停車格，後來我帶告訴人去找茶

行老闆，他有親口說如果告訴人搬過來就會還給告訴人等

語；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點交房屋當天（即108年6月間）

我們有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告問告訴人甚麼時候要搬進

來，告訴人說整理房子還要一段時間，被告稱告訴人搬進來

後要將車位還給告訴人，但之後被告就一直推託，我前後協

調了很多次都沒用等語。

  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稱：告訴人購置5樓房屋時，有來我

的店跟我要回停車位，當時我們有口頭協議，待告訴人開車

至5樓房屋住處要停車，如果告訴人的車輛停不進「第11

號」停車格的話，我願意換回停車格等語。我現在（109年1

0月14日之偵查庭）還是停在「第8號」停車格內，如果之後

告訴人有依口頭約定把車開來，我就把「第8號」停車格讓

出來，不然我之後還要停在「第8號」停車格。

  ⒍綜合上開供述、證述內容以觀，可知告訴人於108年6月5日

交屋時前後，即已多次（多達10次以上）至該屋樓下停車場

查看房屋買賣契約約定內容「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狀況，

且對於該車位之使用狀況明顯甚為在意，因此方會於「交屋

當天前後」與房仲確定占用停車位之人為被告後，即立刻要

求房仲帶著告訴人至被告處，要求被告應將車輛搬移至旁邊

「第11號」車位，且社區主委方會於108年6月間起即居間幫

忙協調停車位之事，甚至到達「每一次碰到被告，都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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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車位應交還告訴人」之地步。既被告在108年6月5日告

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後，已遭告訴人、證人黃證中、證人

陳朝良不斷提醒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事，則

被告自108年6月5日告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時，顯然早已

知悉該屋約定專用部分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對於其

使用權已經一再主張並要求其應將其車輛遷出該停車位，但

仍拒不返還，實可徵被告無正當權源而排他性、繼續性占用

「第8號」停車位，排除告訴人之使用權利，而有竊佔主觀

犯意極為明確。甚者，被告明知其已經告訴人、證人等多次

要求駛離「第8號」停車位，竟仍於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

進5樓房屋日起，至告訴人提出之照片佐證被告車輛於109年

11月30日仍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偵卷第177頁）之日

止，持續將其車輛停放於「第8號」車位內，更於偵查中供

稱：我在被告開車過來前，還會繼續停放在「第8號」車位

內等語，其主觀上具有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其停車位此不動

產之意，並建立自己對該停車位之排他性、繼續性支配利用

關係之竊佔犯意，已彰彰甚明。

　⒎另參以告訴人本件對被告提出竊佔告訴後，被告於109年8月

間即已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顯已明知告訴人當時早已有請

其交還「第8號」停車位之意，甚至採取提告方式以求能早

日取回車位，然被告於109年8月間製作完畢警詢筆錄

「後」，竟仍執意將其車輛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

至109年11月30日為止，更證被告竊佔「第8號」停車位之主

觀犯意確存。　

　⒏至被告竊佔犯意之起始點，既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供稱：

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我就願意交還「第8號」停車格等

語，而告訴人雖於108年6月5日購入5樓房屋後，已有親自或

託人向被告表示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對於當時被告

向其口頭稱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就將「第8號」停車位

交還之請求，告訴人未有明示拒絕之舉，是本院認被告竊佔

犯意之起始點，應認定為告訴人確已實際搬入5樓房屋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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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需求，且被告自承會將交還「第8

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時點，亦即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

進5樓房屋之日始，較為合理。

　㈥對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辯稱：係經「第8號」車位原屋主

之同意方使用第8號停車位，並非未經同意即竊佔車位云

云，惟原屋主既於108年6月5日即將5樓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告訴人，且徵諸上開說明，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而由告

訴人取得該屋所有權之時，其即無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

源。而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財產法益受侵害者係告訴人時

婕，而非該屋之前屋主，被告縱然取得前屋主之同意可以使

用「第8號」停車位，然其於本件告訴人一再請其將車輛駛

離「第8號」停車位猶未駛離時，自係對「第8號」車位以所

有權人之地位自居予以利用，而排除告訴人即所有權人使用

收益該不動產之權利，顯已有竊佔之客觀行為。易言之，被

告並未獲得「第8號」停車位「交易嗣後」之專用權人即告

訴人之同意或授權使用該停車位，才是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

之犯罪行為，本院並非認定被告於前屋主仍為該屋所有權人

時，使用「第8號」車位涉犯竊佔罪。從而，被告有無取得

前屋主之同意使用「第8號」車位，與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

停車位之財產法益一節，毫無所涉，被告此部分辯解委無可

採。

  ⒉被告另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辯稱：告訴人在109年6月7日到

我家發生衝突前沒有多次跟我協調，且是上開日期之後房仲

和社區主委才來的等語。然查，證人黃證中證稱：當初點交

房屋時（按：即108年6月12日）我就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

被告稱等告訴人搬進來後就會將車位歸還等語，顯然房仲黃

證中早於108年6月間即已至被告處向被告陳述其車輛已占用

告訴人車位之事，被告所辯完全悖於客觀事實，亦與其自述

「告訴人當初有請房仲有來跟我協調」等語，前後自相矛

盾。再者，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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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點交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但至

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亦明確證稱其於108年6月開始即

已屢次向被告反應車位之事，審諸證人陳朝良為該社區之主

委，與告訴人、被告間均無利害糾葛，當無甘冒為證重罪風

險虛構證詞誣陷被告之理，是其證述之可信性甚高，當值採

憑。此外，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列印資料

（偵卷第175頁），可見其上載明「因住戶反應車位被占

用，請住戶勿必【按：應係務必】填寫車位車號」等語，且

日期所載係「108年12月3日」，亦可佐證陳朝良所證108年6

月開始即已屢次向被告協調有關占用告訴人車位乙節，可信

性甚高，否則何以該社區恰巧於108年6月起至109年6月止之

期間內，突需調查車位之使用狀況並建立清冊，且於該單上

直接述明「因住戶反應車位遭占用」？由此可證被告於本院

審理中空言否認證人陳朝良於108年6月間起，即向其一再提

及返還車位之事，並無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當初告訴人有請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有承

諾告訴人開的車輛如果無法停放在11號停車位，我會把8號

停車位換回來，但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把車輛開進來，她說她

開大車但一直不開來，不是我不願意換回來，是對方答應我

的事沒有做到，告訴人沒有很急迫的通知我云云。但查，告

訴人既係「第8號」車位有合法使用權源之人，其欲如何利

用「第8號」停車位完全為其個人之自由，縱使告訴人依其

意願長久時日不將車輛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內，僅係其

個人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不動產之方式，亦非任何第三

人所得置喙，被告對此更無任何權利「要求」告訴人應為何

種舉措，才會將「第8號」停車位返還。因此被告辯稱告訴

人出爾反爾，未將其車輛駛入「第11號」停車位，並通知被

告云云，全然顛倒告訴人方為「第8號」車位之合法使用權

人，被告對「第8號」車位毫無使用權限之情，被告竟反而

要求有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權利之告訴人，必需將車輛

開到該社區之地下室並測試無法停於「第11號」車位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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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與告訴人換回停車位，混淆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所辯全

屬無稽。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復辯稱：告訴人有與其口頭約定，承諾將

「第8號」車位借給被告使用，之後告訴人若有通知被告，

被告就會將「第8號」車位返還云云。然查：

　①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我買了5樓房屋後，

還沒搬進去住之前我住在台北，沒有辦法無時無刻跟被告提

醒要返還我車位，也沒有辦法一直注意「第8號」車位的情

況，我也因為顧及鄰居關係所以請仲介、社區主委跟被告

談，可能仲介黃證中有跟被告說讓他暫用停車位，但這個我

不知情。不過，在我還沒搬進5樓房屋之期間內，我有一再

請託社區主委陳朝良、仲介黃證中向被告表示請其移車，被

告都不理會。後來我109年5月23日搬進5樓房屋後，還有請

我媽媽去找被告討論移車的事，但被告都拒絕跟我們溝通等

語。由上開證述以觀，告訴人並無親自與被告約定可以由被

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毋寧係當時告訴人因尚未搬入5

樓房屋，對該車位較無立刻迫切之需求，且又居住在台北，

復考量其不願甫搬入大戶大貴社區即與鄰居交惡，是以方委

由仲介、社區主委向被告委婉請其駛離「第8號」停車位，

此乃人情之常，惟告訴人是否確有「同意被告使用第8號停

車位」之意，衡諸告訴人已於搬入5樓房屋前，不斷請託仲

介、社區主委向被告表示請其返還停車位，其顯無被告所稱

「告訴人與其有口頭約定由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意

思。

　②又縱使被告依其主觀詮釋，認定仲介黃證中有向其表示其可

使用「第8號」停車位，其為有權使用，然而，仲介黃證中

於偵查中證稱：我最後一次去找被告協商的時候，時間應該

是在109年6月6日，被告跟我說「給告訴人很多時間，她都

不搬來」等語（偵卷第136頁），可證即便仲介黃證中先前

在告訴人尚未搬入5樓房屋前，有出於為避免衝突之緣由，

暫時對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舉，予以容忍，惟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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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9年6月6日時，仲介黃證中亦已向被告表示告訴人已有

使用「第8號」車位之需求，請被告返還。更況，仲介黃證

中並非5樓房屋所有權人，無權代表告訴人對被告為任何約

定，是被告一再辯稱其與告訴人間有約定云云，充其量僅為

其自己延伸之詮釋。且被告待告訴人搬入5樓房屋之時，自

應向告訴人確認其真意，以避免非法占用告訴人之停車位。

惟被告不但捨此未為，甚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述在告訴人母

親前往找被告討論返還車位一事時，完全拒絕溝通，甚至於

告訴人報警提告被告涉犯竊佔犯行後，絲毫不為所動，不但

未曾駛離「第8號」停車位，更於偵查中表示「如果告訴人

不來通知我，我還是要停在第8號停車位上」，足徵被告顯

非誤以為其有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係明知其無權使

用「第8號」停車位，猶基於竊佔犯意故意將車輛停放於

「第8號」停車位上，否則被告有何理由拒絕告訴人之溝

通？被告一方面辯稱「告訴人沒有急迫的來通知我」，但於

告訴人一再請託仲介、主委通知請其移車、甚至本人、告訴

人之母欲向被告當面請其移車時，又拒絕溝通，試問告訴人

究應如何向被告「急迫的通知」，而且告訴人身為「第8

號」停車位專用權人，又有何義務向竊佔「第8號」車位之

被告「急迫的通知」？

　③況且，其後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即係因被告

一再拒絕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至被告1樓房屋處欲向被

告要求其返還停車位（此部分告訴人另案被訴侵入住居、公

然侮辱、傷害等犯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

9年度偵字第30276號為不起訴之處分），更徵告訴人根本並

無同意將「第8號」停車位交予被告使用之意思。又果如被

告所辯，係以為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焉

有可能在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到1樓房屋，向其

討論之內容即為「返還停車位」，爭執甚烈，被告甚至訴警

處理之後，仍持續「誤認」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

停車位，而將車輛持續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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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被告所辯完全與常情相悖，顯無可採。

  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

認為不必要者，得予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

定有明文。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依該條第2項第2

款之規定，即屬不必要調查之證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聲請

傳喚5樓房屋前屋主邱景華，待證事實為被告使用「第8號」

停車位有經5樓房屋前屋主同意等語，然即便被告使用「第8

號」停車位有經前屋主之同意一情為真，其上開與5樓房屋

前屋主之約定亦不拘束告訴人，不影響其具有竊佔犯行之主

觀犯意且不阻卻其違法等情，本院已於判決中指駁明確，是

此部分證據調查聲請即屬無調查必要，爰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本件罪證明確，被告竊佔犯行堪以認定，其所辯

    皆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柯尊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而應

依同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又竊佔罪為即成犯，竊佔行為完

成時犯罪即成立，之後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

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

（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本

案被告自109年5月23日起，未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排除告

訴人就「第8號」停車位之事實上管領力及占有使用權，建

立自己管領支配關係，而分以不同前開3台車輛竊佔「第8

號」停車位時，其竊佔罪已經成立，其後竊佔狀態之繼續，

乃不法狀態之繼續，應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對於告訴人享有

專用權限之「第8號」停車位，無合法使用之權源，竟經告

訴人、社區主任委員等人一再要求返還之情形下，猶置之不

理，拒不返還，造成告訴人雖購得房屋，但卻無法使用買賣

契約中明白寫明之標的停車位，對他人財產權造成損害，所

為實有不該；復衡酌其犯後猶否認犯行，甚且反客為主，陳

稱「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有將車輛開到停車場」之犯後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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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顯然未能知所悔悟，更未能深思己身行為對他人帶來之

法益侵害，亦難執為對被告有利之量刑因素；並考量告訴人

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如果不是其在109年12月1日將「第8

號」停車位用鐵鍊擋住，被告可能還會一直停在「第8號」

停車位，我認為被告並無悔悟，且此案造成我身心疲憊之意

見；暨衡被告竊佔犯行之客體為停車位1個、竊佔之時間為5

月餘、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賠償其所受之損害，

犯罪之動機及目的係為圖便利己身停車、手段、前無前科之

素行，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業茶葉商、

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

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起，

至109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竊佔告訴人享有專用權限之

「第8號」停車位，致告訴人受有不能按其專用部分使用上

開停車位之損害，被告因而獲取相當於租金之不法利益，依

前揭規定，自屬其犯罪所得。又經本院函詢大戶大貴社區主

任委員陳朝良，其函覆稱該社區停車位出租每月約新臺幣3,

000元等語（本院卷第75頁），則被告竊佔上開停車位之時

間為5月（109年6月1日至同年11月30日，共計5月）又9日

（109年5月23日至同年月31日，共計9日），其所得不法利

益即為【3,000x（5+9/31）=15,870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

捨去）】，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表示社區車位

不能出租，因此對於租金計算之方式有意見等語，惟本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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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當於租金之方式概算被告本案犯行所獲之不法利益多

寡，與車位是否能出租一節，概屬二事，附此敘明。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

50條，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第41條第1項、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述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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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柯尊賢




選任辯護人  楊中岳律師
            田俊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佔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5月23日所為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09年度偵字第302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柯尊賢（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宣告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關於認定告訴人時婕就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路「大戶大貴社區」（下稱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之理由（即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㈢，此部分說明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㈠）以外，其餘均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另補充證據：
　㈠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㈡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寓字第1110073487號函附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民國107年登記核備資料（桃園市中壢區公所桃市壢工字第1070059370號函及所附資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本案社區住戶會議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相關資料、桃園縣政府工務局（87）桃縣工建使字第其七一號使用執照）。
　㈢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施字第1110086308號函附上述使用執照及（86）桃縣工建執照字第其247號建造執照卷宗內相關資料（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本案社區地下一樓停車場平面圖）。
　㈣本案社區住戶資料翻拍照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影本或翻拍照片。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告訴人時婕提出本案告訴後，仍持續竊佔告訴人車位達半年之久，犯罪情節非輕，且始終否認犯行，亦未曾向告訴人道歉，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處有期徒刑5月尚屬過輕而有未當，是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案第8號停車位不具獨立所有權，而是以「應有部分」形式登記在主建物謄本中，原則上屬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部分，在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中，起造人或建商於出售建物時，如同時出售車位使用權者，該停車位使用位置及編號通常登載於起造人或建商與承購車位住戶之買賣契約中，將原為共有部分之法定停車位或增設停車位以「分管協議」方式作為約定專用，且因停車位有限，無法一戶一位，社區通常以「規約」、「原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建商移交社區管委會之車位所有權人清冊」來確認車位分配，則就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是否已合意成立分管協議，法院應調查起造人或建商與各承購戶間，有無以買賣契約約定停車空間由特定共有人專屬使用？有無「停車位使用同意書」、「原始車位編號表」、「車位所有人清冊」？社區停車場使用權利狀態是否如上開清冊所示？社區規約有無就停車空間約定專用？原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有確認車位分配？且縱使本案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確有停車位分管協議，因約定專用之期間是在84年6月28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若本案第8號停車位有建商違反建築法規之違法設置情形，其約定專用之分管協議亦屬無效而無法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應調閱使用執造釐清停車空間有無違法設置情形，進而確認分管協議效力，原審漏未調查上述重要事證，徒憑社區主委陳朝良、房屋仲介黃證中之證詞及告訴人與前手之買賣契約，推論至少已有默示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定，實屬速斷，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由不備之違誤，而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涉竊佔罪嫌，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四、認定被告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告訴人自買受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本案5樓房屋）時起，即取得就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之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分述如下：
　　⒈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之各停車位，屬該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用部分乙節，業經原審憑卷內事證認定在案（詳如附件所示），且被告上訴意旨亦未爭執，先予認定。
　　⒉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以第60條規約範本視為規約；規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5條第2項前段、第60條第1項各定有明文。本案經本院調取之本案社區建造執照卷宗內，僅有內政部頒布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並無由本案社區人員實際訂定之規約，依上開規定，自應以上述規約範本視為本案社區規約。而該規約範本第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契約格式如附件二」（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93頁至第295頁）。依卷內告訴人提出與建築業者（台廣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買賣契約書所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47頁至第273頁），其契約就停車空間部分固未出現「約定專用」之用字，惟已明確記載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為何（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房屋係使用第7號停車位，同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係使用第10號停車位），依一般社會觀念，當可推知此即為約定某停車位為某一特定住戶專用之意，足認本案社區已以此方式約定停車空間之專用部分，且無違法設置之情形。被告及辯護人於書狀中表示不得以此認定停車空間有分管約定、停車空間可能有違法設置情形而無法拘束區分所有權人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6頁、第283頁至第284頁），均非可採。
　　⒊而卷附本案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所載第7號、第10號停車位所屬房屋，皆與上述買賣契約書所示無異（見本院壢簡字卷第79頁），參以證人陳朝良（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主張本案社區主任委員已多年未改選並報備，應視同解任，陳朝良不得代表本案社區發言等語。然證人陳朝良係以其親身見聞之事，經具結後為本案作證，其證述之效力不因是否具備社區主任委員之身分而受影響）於偵訊中證稱：本案社區車位在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見偵字卷第136頁），與上述清冊記載車位編號1至22均有對應之住戶，且部分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清冊並有過半數住戶打勾或書寫車號作為確認等情相符，足見該清冊記載本案社區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應無違誤。又告訴人所提出其買受本案5樓房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記載其配屬之停車位為第8號停車位（見偵字卷第65頁至第83頁），亦與上述清冊之內容互核一致。是以，告訴人因買受本案5樓房屋而取得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一情，已可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告訴人就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因而被告所為未合於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為無理由。
　㈡被告及辯護人復主張被告不具竊佔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85頁至第286頁）。惟依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偵字卷第9頁、第119頁至第120頁、本院簡上字卷第142頁至第143頁），可知被告認為其得將車輛停放於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依據，係因其與本案5樓房屋之前屋主曾有「互換車位使用」之約定，而告訴人於買受本案5樓房屋後，遂向被告要求返還該停車位，被告因此承諾告訴人實際遷入後即會將之返還。則姑且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述屬實，被告應已認知自告訴人實際遷入本案5樓房屋之109年5月23日（此部分日期經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7頁）起，其即再無使用該停車位之權利，其仍將車輛停放於該停車位，顯具竊佔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㈢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由不備等違誤，進而為無罪答辯。而本院既已依被告及辯護人之聲請調閱本案社區使用執照等相關書證資料，經審理後認被告所為確該當於竊佔罪之主、客觀構成要件，雖論述過程與原審稍有出入，然結論並無不同，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而無撤銷改判之必要。故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自難憑採。
五、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適，倘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審對被告論處上開罪名，且就被告所為犯行之犯罪情節及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量處上開刑度，並宣告就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元沒收、追徵，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並無明顯違法情事。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均已為原審於量刑時詳加考量，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亦無顯屬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是以，檢察官以此為由提起上訴，自不足採。
六、從而，檢察官、被告各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李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尊賢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度偵字第302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尊賢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捌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柯尊賢為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1樓房屋，位在「大戶大貴社區」內）之承租人（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11號」機械停車位）。時婕則於108年4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向同位於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5樓房屋，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8號」機械停車位）之前屋主曾寶瑩，購得上開5樓房屋，並於108年6月5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成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詎柯尊賢明知己所承租之1樓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11號」停車位，時婕所購入之5樓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8號」停車位，且該社區內所有停車位（均有編號，自1號至第22號）均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默示約定分管專用，而得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為長期性、繼續性、排他性之利用，倘未經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不得擅自使用非屬自己經約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且柯尊賢在108年6月5日，即時婕購入上開5樓房屋但尚未搬入之日起，至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房屋之期間內，陸續經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良、時婕購屋時之房仲人員黃證中多次通知協調，告知社區就停車位之分配有約定專用，時婕購買之5樓房屋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其所占用之「第8號」停車位，其待時婕實際遷入居住5樓房屋之時起，即應將其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之車輛駛離，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時婕，此外時婕本人亦多次向柯尊賢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柯尊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房屋日起，不顧上述時婕、陳朝良、黃證中多次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未加理會，持續將車牌號碼00-0000號（停放時間為109年5月23日時婕搬入5樓房屋之日起，至109年5月30日止）、2535-NA號（柯尊賢因換車，向張子謙所借得之代步車，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1日起至6月6日止）、BFF-0139號（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7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等自用小客車，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長期、繼續、排他之占用「第8號」停車位，排除時婕之使用至109年11月30日止，因而無償取得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不法利益。
二、證據：
　㈠被告柯尊賢於警詢、偵查中、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時婕於警詢、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㈢證人即房屋仲介黃證中、大戶大貴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良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㈣證人張子謙於警詢中之證述。
　㈤證人時婕與案外人曾寶瑩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移轉登記申請書與內附申請所需文件、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　　　
　㈥大戶大貴社區社區管委會函覆本院資料、大戶大貴社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大戶大貴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大戶大貴109年度第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簽名表、大戶大貴社區109年7月25日之公告、鄭○惠與黃○瑋住宅租賃契約書、鄭○惠與○○地產投資管理企業社負責人廖○權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各1紙。
　㈦蒐證相片數張（第8號停車位遭車牌號碼000-0000號占用情形之照片）。　　
三、認定上揭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
    訊據被告柯尊賢固坦承於於民國108年6月間至109年11月間陸續將車牌號碼「7B-2303」號、「2532-NA」號、「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停放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大戶大貴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我承租1樓房屋時，出租人即屋主邱景華有告知我可以使用「第11號」停車位，後因「7B-2303」號汽車車身太長，我就跟當時同棟209號5樓前屋主曾文慧（按：被告前稱「曾文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案發後釐清該人名字為「曾文慧」）即「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權人商議互換停車位，將我可以用的「第11號」停車位與「第8號」停車位互換，經曾文慧同意後將其「第8號」停車位交予我使用，因此我絕無竊佔「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時婕即同棟209號5樓屋主曾文慧之房屋所有權買受人，購入5樓房屋後，有請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承諾如果告訴人開的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位，我會將「第8號」停車位還給被告，但告訴人把車子開回來後要來通知我。然而告訴人跟我協議後，出爾反爾至今沒將車子開回來，也沒有跟我協調要換回來。是對方答應我的事沒有做到，她說她開大休旅車但一直沒有開回來，我絕對沒有要佔鄰居的便宜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時婕於108年4月21日向該社區209號5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曾寶瑩買受該屋，而該屋買賣契約中明定買賣標的包括該社區地下一樓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並於同年6月5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成為大戶大貴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嗣於109年5月23日搬入5樓房屋、又大戶大貴社區經向當時桃園縣政府申請報備，而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被告所有或向他人借得之之車牌號碼「2532-NA」號、「7B-2303」號、「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於109年5月23日時婕遷入該社區之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陸續繼續性、排他性之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拒不駛離等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復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認，並有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桃園縣中壢市（現改制為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號，門牌號碼普義路209號5樓之建物登記謄本、大戶大貴社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告訴人提出之被告車牌號碼「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占用「第8號」車位之蒐證照片數張（見偵卷第65至83頁、第125頁、第177至第253頁）等件可證，是上情已先堪認定。
  ㈡至被告則以前揭情詞至辯，是本件被告是否構成竊佔犯行之認定關鍵，即為⒈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無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源？⒉倘若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則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約，是否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⒊被告有無竊佔之主觀犯意，又其主觀犯意起始時點自何時起？茲分別論述本院認定理由如下：
　㈢【該社區每一區權人之停車位分配，均已經默示分管契約約定專用，且告訴人自前手購得之5樓房屋，5樓房屋約定專用部分即「第8號」停車位之專用約定對告訴人仍繼續存在，因此告訴人對該社區「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
  ⒈按專有部分係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共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約定專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各區權人間本即得自行約定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之使用收益方式及範圍，倘某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由特定區權人專用，業經各區權人合意或默示合意，則該特定區權人即得專用該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又該專用權人亦得再將其停車位使用權移轉予同社區之其他區權人，自與其所持有之專有或共有應有部分之多寡無必然關係。從而判定何人有停車位之使用權，並不能單以停車位所在相關建物其應有部分之多寡為據，尚須究明其是否基於分管契約而為特定車位之專有使用權人。
  ⒉大戶大貴社區各編號之特定地下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基於默示之分管契約而約定專用，茲敘述認定之理由如下：
　①證人即該社區之主任委員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該社區車位在民國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
  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自承：我承租1樓房屋，該房屋附有地下室1樓「編號11」之機械停車位，我承租該房屋時經房東邱景華確實告知我可以使用機械停車位「第11號」等語，核與本院職權調取之被告與1樓房屋出租人鄭惠惠之住宅租賃契約書中，載明：「租賃範圍…2、車位：（1）汽車停車位種類及編號：地（上）下第1層、機械式停車位，編號：第11號（見本院卷第87頁）」相符。　
　③由上開證人陳朝良之證述、被告之供述及租賃契約書以觀，可證該社區之地下停車位固然於建物登記謄本內，並未詳細就各建物門牌號碼之「車位」，此共有部分對應專用區權人之門牌號碼予以載明，僅登記為每一戶就地下停車位之所有權，均有22分之1之應有部分（見本院卷第53頁），惟自該社區開始登記使用以來，各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即已有固定分配到其固定之車位，尚且可能有部分門牌號碼並未享有車位，且此差別依證人陳朝良之證述所提及，也會反映在房屋之售價上，從而，堪認該社區就共有部分車位應由何區權人專用乙節，顯然至少已有默示由特定區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定，否則何以各不同門牌號碼之房屋售價會有所不同？又何以證人陳朝良證稱買賣時每個房屋有分配到固定車位，車位也有計價等語？何況，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證稱：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會議間大家對車位號碼都沒有爭執，因為大家都已經有固定的車位等語（本院卷第203頁），倘若社區內各區權人就停車位之使用，未有默示之分管契約，約定由特定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專用特定編號之車位，焉有可能多年來絕大多數住戶對於此攸關財產權較鉅之爭議，均未加以反應，甚至在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時，也依先前各區權人分得專用之車位編號加以簽名確認？其次，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更證稱：被告之前有建議社區車位以抽籤方式輪流停，但經過區權人會議決議維持原狀等語，再次可證明社區內該棟絕大多數住戶對於地下停車位特定編號，由特定區權人使用之現況，已知之甚明且該情形早已行之有年，均未發生爭執，可徵該社區確有就各編號之停車位應由何人專用，有默示之分管約定。
　④另證人即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之房屋仲介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5樓房屋前屋主委託我們出售的時候就有說「第8號」是她的車位等語（偵卷第136頁），此情佐以卷附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屋主間之買賣契約書明白載明：「車位編號：有車位編號，目前車位編號：B1-8號」等文字（偵卷第67頁），更足認該社區「第8號」停車位應確係5樓房屋區權人之約定專用部分無疑，是以買賣契約書上方會載明「第8號」車位亦為買賣標的之一部份。
　⑤末以，觀諸卷附該社區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可見每個住戶均有對應之車位，車位編號1至22號都有對應之住戶編號，且亦確有部分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張清冊上並已有過半數區權人或打勾、或書寫車號表示確認該車位編號之所有權誰屬（見本院卷第79頁），此與上開證人陳朝良之證述稱：各門牌號碼住戶有固定分配到之車位，部分門牌號碼住戶沒有享有車位之證詞，全然相符，益證證人陳朝良上開證述非虛，該社區就車位應有默示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甚明。又被告自警詢至偵查乃至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其所承租之1樓房屋之出租人，向其說明該屋所配得之停車位乃係「第11號」停車位等語；而於警詢中則供稱：其係因為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位，因而與當時5樓屋主（即5樓房屋前屋主，告訴人之前手）口頭協議互換停車位至「第8 號」停車位等語，亦自承其承租之房屋所專用之停車位係「第11號」停車位，而非第8號停車位，由此再次佐證證人陳朝良證述該社區之停車位係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乙節，應與事實相合，否則被告有何必要向「第8號」停車位當時之屋主詢問是否有意願與其交換車位？又有何必要於偵查中供稱：前屋主願意跟我互換車位我很感謝她等語（偵卷第120頁）？倘「第8號」車位非屬5樓房屋前屋主所享有之約定專用部分，被告大可與前屋主爭執該車位之約定專用權並不明確，然被告並未爭執此情，而係直接與前屋主商議交換車位，顯見被告於承租房屋時，對於該社區停車位係由不同區權人約定專用，而5樓房屋之屋主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此情，顯亦清楚明白。
  ⒊又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共用部分設置之停車場，如有分管之特約，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分管停車位相對應之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移轉所有權予他區分所有權人，其分管契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2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查，告訴人係自其前手受讓取得5樓房屋，是該社區區權人間彼此對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之默示分管專用約定，對於受讓人即告訴人而言，揆諸上開說明，自當繼續存在，職此，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並取得所有權之當下，亦繼受5樓房屋在分管契約專用部分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之權利義務關係。　
　⒋綜上所述，大戶大貴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默示分管而由特定區權人得以專用，而「第8號」停車位既屬5樓房屋之區權人所有之約定專用部分，告訴人即5樓房屋之買受人自得繼受享有該約定專用部分之權利義務關係，亦即有正當使用「第8號」車位之正當合法權源，告訴人當可對其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無疑。執此，告訴人於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即108年6月5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日起，即有該5樓房屋約定專用部分即「第8號」車位之合法使用權源，已可認定。
  ㈣【被告與5樓房屋之前手所有權人（下稱前屋主）互換車位之約定，並不拘束後手買受人即告訴人，無從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
　⒈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不動產之買賣、使用借貸、合建、互易等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因該債之關係而占有不動產之人（債權人），不得執以對抗未繼受該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是以受讓該不動產之第三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占有人返還所有物，占有人自不得再執債之關係主張有使用不動產之權利（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如物之受讓人知悉讓與人已就該物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約，而猶惡意受讓該物之所有權者，參照民法第148條第2 項規定揭示之誠信原則，該受讓人亦仍應受讓與人原訂債權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反面言之，如受讓人不知讓與人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約，仍應回歸依前述債之相對性原則，受讓人自不受該債權契約之拘束。
  ⒉經查，被告固供稱其與5樓房屋前屋主有互換車位之約定等語，亦即由被告使用「第8號」車位，前屋主則使用「第11號」車位。然此與證人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前屋主是說她的車位只是用不到，沒有說要跟被告交換等語（偵卷第136頁），顯有不符，是被告是否有與該社區前屋主有上開「互換車位」使用之互易契約約定一節，已屬有疑。又縱認被告與前屋主確有上開互易約定，然而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當初在107年的時候，有跟5樓房屋之前屋主口頭協議互換停車位等語，惟告訴人係於嗣後即108年6月5日時，始向5樓房屋前屋主購入5樓房屋。執此以觀，告訴人購入房屋之時點，既係晚於被告與5樓房屋前屋主口頭成立互易停車位此債權契約之時點，且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我在108年6月購買5樓房屋，購買「後」發現被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停在「第8號」停車格等語，佐以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手之買賣房屋契約書中，已載明告訴人5樓房屋配有「第8號」停車格之客觀事實，難認告訴人係在明知5樓房屋前屋主與被告間就「第8號」與「第11號」停車位間存在互易契約之情況下，猶買受5樓房屋。是揆諸首揭說明，告訴人既非惡意受讓5樓房屋之所有權，自不受被告與5樓屋主間前已存在就停車位互易契約此債權契約之約定所拘束，其理灼然。
　⒊因此，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約，不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　
　㈤【被告有竊佔之主觀犯意，起始點為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
  ⒈按是否具有不法所有之竊佔犯意，端視被告占有使用行為是否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而定，易言之，即被告是否因其佔用行為而建立新的佔有支配關係而定。
  ⒉告訴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08年6月5日購買中壢區普義路209號5樓房屋，但我還沒搬進去，期間只要我去看房子的停車位，都被一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占用；於109年5月23日我搬回中壢區普義路209號5樓，確定占用車位的是被告車輛，我有跟被告多次請他將車輛移到旁邊「第11號」停車位，他還是不移車，我請房仲和主委居中協調都沒有結果等語；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看5樓房屋裝修情況的時候，都會到停車場看「第8號」停車位的情況，至少有10次或10次以上等語（本院卷第200頁）。
　⒊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人點交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幾乎每一次碰到被告都會跟他提醒車位的事，但至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被告並非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而是承租人，我有聯絡被告的房東很多次，被告的房東說租約也有記載承租的車位是11號，房東跟被告多次協調請其移回去11號車位也沒用；告訴人偶爾會開車到桃園，但停不進「第8號」停車格等語。
　⒋證人黃證中於警詢中證稱：當初108年6月間點交5樓房屋時，我有帶告訴人找茶行老闆（按：指被告，下同），要求茶行老闆返還告訴人的停車位。被告同意如果告訴人搬進去後，就把車位歸還給告訴人。當初5樓房屋還沒賣給告訴人的時候，茶行老闆有跟我們說，如果5樓房屋賣出去的話，就不會繼續停在「第8號」停車格，後來我帶告訴人去找茶行老闆，他有親口說如果告訴人搬過來就會還給告訴人等語；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點交房屋當天（即108年6月間）我們有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告問告訴人甚麼時候要搬進來，告訴人說整理房子還要一段時間，被告稱告訴人搬進來後要將車位還給告訴人，但之後被告就一直推託，我前後協調了很多次都沒用等語。
  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稱：告訴人購置5樓房屋時，有來我的店跟我要回停車位，當時我們有口頭協議，待告訴人開車至5樓房屋住處要停車，如果告訴人的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格的話，我願意換回停車格等語。我現在（109年10月14日之偵查庭）還是停在「第8號」停車格內，如果之後告訴人有依口頭約定把車開來，我就把「第8號」停車格讓出來，不然我之後還要停在「第8號」停車格。
  ⒍綜合上開供述、證述內容以觀，可知告訴人於108年6月5日交屋時前後，即已多次（多達10次以上）至該屋樓下停車場查看房屋買賣契約約定內容「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狀況，且對於該車位之使用狀況明顯甚為在意，因此方會於「交屋當天前後」與房仲確定占用停車位之人為被告後，即立刻要求房仲帶著告訴人至被告處，要求被告應將車輛搬移至旁邊「第11號」車位，且社區主委方會於108年6月間起即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之事，甚至到達「每一次碰到被告，都會提醒被告車位應交還告訴人」之地步。既被告在108年6月5日告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後，已遭告訴人、證人黃證中、證人陳朝良不斷提醒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事，則被告自108年6月5日告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時，顯然早已知悉該屋約定專用部分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對於其使用權已經一再主張並要求其應將其車輛遷出該停車位，但仍拒不返還，實可徵被告無正當權源而排他性、繼續性占用「第8號」停車位，排除告訴人之使用權利，而有竊佔主觀犯意極為明確。甚者，被告明知其已經告訴人、證人等多次要求駛離「第8號」停車位，竟仍於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日起，至告訴人提出之照片佐證被告車輛於109年11月30日仍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偵卷第177頁）之日止，持續將其車輛停放於「第8號」車位內，更於偵查中供稱：我在被告開車過來前，還會繼續停放在「第8號」車位內等語，其主觀上具有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其停車位此不動產之意，並建立自己對該停車位之排他性、繼續性支配利用關係之竊佔犯意，已彰彰甚明。
　⒎另參以告訴人本件對被告提出竊佔告訴後，被告於109年8月間即已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顯已明知告訴人當時早已有請其交還「第8號」停車位之意，甚至採取提告方式以求能早日取回車位，然被告於109年8月間製作完畢警詢筆錄「後」，竟仍執意將其車輛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11月30日為止，更證被告竊佔「第8號」停車位之主觀犯意確存。　
　⒏至被告竊佔犯意之起始點，既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供稱：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我就願意交還「第8號」停車格等語，而告訴人雖於108年6月5日購入5樓房屋後，已有親自或託人向被告表示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對於當時被告向其口頭稱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就將「第8號」停車位交還之請求，告訴人未有明示拒絕之舉，是本院認被告竊佔犯意之起始點，應認定為告訴人確已實際搬入5樓房屋而有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需求，且被告自承會將交還「第8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時點，亦即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較為合理。
　㈥對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辯稱：係經「第8號」車位原屋主之同意方使用第8號停車位，並非未經同意即竊佔車位云云，惟原屋主既於108年6月5日即將5樓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告訴人，且徵諸上開說明，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而由告訴人取得該屋所有權之時，其即無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源。而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財產法益受侵害者係告訴人時婕，而非該屋之前屋主，被告縱然取得前屋主之同意可以使用「第8號」停車位，然其於本件告訴人一再請其將車輛駛離「第8號」停車位猶未駛離時，自係對「第8號」車位以所有權人之地位自居予以利用，而排除告訴人即所有權人使用收益該不動產之權利，顯已有竊佔之客觀行為。易言之，被告並未獲得「第8號」停車位「交易嗣後」之專用權人即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使用該停車位，才是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之犯罪行為，本院並非認定被告於前屋主仍為該屋所有權人時，使用「第8號」車位涉犯竊佔罪。從而，被告有無取得前屋主之同意使用「第8號」車位，與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停車位之財產法益一節，毫無所涉，被告此部分辯解委無可採。
  ⒉被告另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辯稱：告訴人在109年6月7日到我家發生衝突前沒有多次跟我協調，且是上開日期之後房仲和社區主委才來的等語。然查，證人黃證中證稱：當初點交房屋時（按：即108年6月12日）我就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告稱等告訴人搬進來後就會將車位歸還等語，顯然房仲黃證中早於108年6月間即已至被告處向被告陳述其車輛已占用告訴人車位之事，被告所辯完全悖於客觀事實，亦與其自述「告訴人當初有請房仲有來跟我協調」等語，前後自相矛盾。再者，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人點交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但至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亦明確證稱其於108年6月開始即已屢次向被告反應車位之事，審諸證人陳朝良為該社區之主委，與告訴人、被告間均無利害糾葛，當無甘冒為證重罪風險虛構證詞誣陷被告之理，是其證述之可信性甚高，當值採憑。此外，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列印資料（偵卷第175頁），可見其上載明「因住戶反應車位被占用，請住戶勿必【按：應係務必】填寫車位車號」等語，且日期所載係「108年12月3日」，亦可佐證陳朝良所證108年6月開始即已屢次向被告協調有關占用告訴人車位乙節，可信性甚高，否則何以該社區恰巧於108年6月起至109年6月止之期間內，突需調查車位之使用狀況並建立清冊，且於該單上直接述明「因住戶反應車位遭占用」？由此可證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空言否認證人陳朝良於108年6月間起，即向其一再提及返還車位之事，並無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當初告訴人有請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有承諾告訴人開的車輛如果無法停放在11號停車位，我會把8號停車位換回來，但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把車輛開進來，她說她開大車但一直不開來，不是我不願意換回來，是對方答應我的事沒有做到，告訴人沒有很急迫的通知我云云。但查，告訴人既係「第8號」車位有合法使用權源之人，其欲如何利用「第8號」停車位完全為其個人之自由，縱使告訴人依其意願長久時日不將車輛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內，僅係其個人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不動產之方式，亦非任何第三人所得置喙，被告對此更無任何權利「要求」告訴人應為何種舉措，才會將「第8號」停車位返還。因此被告辯稱告訴人出爾反爾，未將其車輛駛入「第11號」停車位，並通知被告云云，全然顛倒告訴人方為「第8號」車位之合法使用權人，被告對「第8號」車位毫無使用權限之情，被告竟反而要求有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權利之告訴人，必需將車輛開到該社區之地下室並測試無法停於「第11號」車位後，方願意與告訴人換回停車位，混淆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所辯全屬無稽。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復辯稱：告訴人有與其口頭約定，承諾將「第8號」車位借給被告使用，之後告訴人若有通知被告，被告就會將「第8號」車位返還云云。然查：
　①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我買了5樓房屋後，還沒搬進去住之前我住在台北，沒有辦法無時無刻跟被告提醒要返還我車位，也沒有辦法一直注意「第8號」車位的情況，我也因為顧及鄰居關係所以請仲介、社區主委跟被告談，可能仲介黃證中有跟被告說讓他暫用停車位，但這個我不知情。不過，在我還沒搬進5樓房屋之期間內，我有一再請託社區主委陳朝良、仲介黃證中向被告表示請其移車，被告都不理會。後來我109年5月23日搬進5樓房屋後，還有請我媽媽去找被告討論移車的事，但被告都拒絕跟我們溝通等語。由上開證述以觀，告訴人並無親自與被告約定可以由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毋寧係當時告訴人因尚未搬入5樓房屋，對該車位較無立刻迫切之需求，且又居住在台北，復考量其不願甫搬入大戶大貴社區即與鄰居交惡，是以方委由仲介、社區主委向被告委婉請其駛離「第8號」停車位，此乃人情之常，惟告訴人是否確有「同意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意，衡諸告訴人已於搬入5樓房屋前，不斷請託仲介、社區主委向被告表示請其返還停車位，其顯無被告所稱「告訴人與其有口頭約定由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意思。
　②又縱使被告依其主觀詮釋，認定仲介黃證中有向其表示其可使用「第8號」停車位，其為有權使用，然而，仲介黃證中於偵查中證稱：我最後一次去找被告協商的時候，時間應該是在109年6月6日，被告跟我說「給告訴人很多時間，她都不搬來」等語（偵卷第136頁），可證即便仲介黃證中先前在告訴人尚未搬入5樓房屋前，有出於為避免衝突之緣由，暫時對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舉，予以容忍，惟至少在109年6月6日時，仲介黃證中亦已向被告表示告訴人已有使用「第8號」車位之需求，請被告返還。更況，仲介黃證中並非5樓房屋所有權人，無權代表告訴人對被告為任何約定，是被告一再辯稱其與告訴人間有約定云云，充其量僅為其自己延伸之詮釋。且被告待告訴人搬入5樓房屋之時，自應向告訴人確認其真意，以避免非法占用告訴人之停車位。惟被告不但捨此未為，甚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述在告訴人母親前往找被告討論返還車位一事時，完全拒絕溝通，甚至於告訴人報警提告被告涉犯竊佔犯行後，絲毫不為所動，不但未曾駛離「第8號」停車位，更於偵查中表示「如果告訴人不來通知我，我還是要停在第8號停車位上」，足徵被告顯非誤以為其有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係明知其無權使用「第8號」停車位，猶基於竊佔犯意故意將車輛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否則被告有何理由拒絕告訴人之溝通？被告一方面辯稱「告訴人沒有急迫的來通知我」，但於告訴人一再請託仲介、主委通知請其移車、甚至本人、告訴人之母欲向被告當面請其移車時，又拒絕溝通，試問告訴人究應如何向被告「急迫的通知」，而且告訴人身為「第8號」停車位專用權人，又有何義務向竊佔「第8號」車位之被告「急迫的通知」？
　③況且，其後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即係因被告一再拒絕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至被告1樓房屋處欲向被告要求其返還停車位（此部分告訴人另案被訴侵入住居、公然侮辱、傷害等犯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30276號為不起訴之處分），更徵告訴人根本並無同意將「第8號」停車位交予被告使用之意思。又果如被告所辯，係以為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焉有可能在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到1樓房屋，向其討論之內容即為「返還停車位」，爭執甚烈，被告甚至訴警處理之後，仍持續「誤認」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而將車輛持續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11月30日？被告所辯完全與常情相悖，顯無可採。
  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予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依該條第2項第2 款之規定，即屬不必要調查之證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聲請傳喚5樓房屋前屋主邱景華，待證事實為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有經5樓房屋前屋主同意等語，然即便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有經前屋主之同意一情為真，其上開與5樓房屋前屋主之約定亦不拘束告訴人，不影響其具有竊佔犯行之主觀犯意且不阻卻其違法等情，本院已於判決中指駁明確，是此部分證據調查聲請即屬無調查必要，爰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本件罪證明確，被告竊佔犯行堪以認定，其所辯
    皆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柯尊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而應依同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又竊佔罪為即成犯，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之後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自109年5月23日起，未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排除告訴人就「第8號」停車位之事實上管領力及占有使用權，建立自己管領支配關係，而分以不同前開3台車輛竊佔「第8號」停車位時，其竊佔罪已經成立，其後竊佔狀態之繼續，乃不法狀態之繼續，應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對於告訴人享有專用權限之「第8號」停車位，無合法使用之權源，竟經告訴人、社區主任委員等人一再要求返還之情形下，猶置之不理，拒不返還，造成告訴人雖購得房屋，但卻無法使用買賣契約中明白寫明之標的停車位，對他人財產權造成損害，所為實有不該；復衡酌其犯後猶否認犯行，甚且反客為主，陳稱「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有將車輛開到停車場」之犯後態度，顯然未能知所悔悟，更未能深思己身行為對他人帶來之法益侵害，亦難執為對被告有利之量刑因素；並考量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如果不是其在109年12月1日將「第8號」停車位用鐵鍊擋住，被告可能還會一直停在「第8號」停車位，我認為被告並無悔悟，且此案造成我身心疲憊之意見；暨衡被告竊佔犯行之客體為停車位1個、竊佔之時間為5月餘、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犯罪之動機及目的係為圖便利己身停車、手段、前無前科之素行，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業茶葉商、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竊佔告訴人享有專用權限之「第8號」停車位，致告訴人受有不能按其專用部分使用上開停車位之損害，被告因而獲取相當於租金之不法利益，依前揭規定，自屬其犯罪所得。又經本院函詢大戶大貴社區主任委員陳朝良，其函覆稱該社區停車位出租每月約新臺幣3,000元等語（本院卷第75頁），則被告竊佔上開停車位之時間為5月（109年6月1日至同年11月30日，共計5月）又9日（109年5月23日至同年月31日，共計9日），其所得不法利益即為【3,000x（5+9/31）=15,870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表示社區車位不能出租，因此對於租金計算之方式有意見等語，惟本院係以相當於租金之方式概算被告本案犯行所獲之不法利益多寡，與車位是否能出租一節，概屬二事，附此敘明。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第41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述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柯尊賢


選任辯護人  楊中岳律師
            田俊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佔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5月23日所為
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案號：109年度偵字第302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以
    上訴人即被告柯尊賢（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
    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
    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宣告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關於認定
    告訴人時婕就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路「大戶大貴社區」（下稱
    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
    之理由（即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㈢，此部分
    說明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㈠）以外，其餘均引用原審
    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
    另補充證據：
　㈠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㈡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寓字第1110073487號函附本案社
    區管理委員會民國107年登記核備資料（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桃市壢工字第1070059370號函及所附資料、公寓大廈管理組
    織報備證明、本案社區住戶會議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相關資
    料、桃園縣政府工務局（87）桃縣工建使字第其七一號使用
    執照）。
　㈢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施字第1110086308號函附上述使
    用執照及（86）桃縣工建執照字第其247號建造執照卷宗內
    相關資料（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本案社區地下一樓停車場平
    面圖）。
　㈣本案社區住戶資料翻拍照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房
    屋買賣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影本或翻拍照片。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告訴人時婕提出本案告訴後，
    仍持續竊佔告訴人車位達半年之久，犯罪情節非輕，且始終
    否認犯行，亦未曾向告訴人道歉，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處
    有期徒刑5月尚屬過輕而有未當，是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案第8號停車位不具獨立所有權，而
    是以「應有部分」形式登記在主建物謄本中，原則上屬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共有部分，在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中，起造人
    或建商於出售建物時，如同時出售車位使用權者，該停車位
    使用位置及編號通常登載於起造人或建商與承購車位住戶之
    買賣契約中，將原為共有部分之法定停車位或增設停車位以
    「分管協議」方式作為約定專用，且因停車位有限，無法一
    戶一位，社區通常以「規約」、「原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建商移交社區管委會之車位所有權人清冊」來確認
    車位分配，則就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地下停車場停車
    位是否已合意成立分管協議，法院應調查起造人或建商與各
    承購戶間，有無以買賣契約約定停車空間由特定共有人專屬
    使用？有無「停車位使用同意書」、「原始車位編號表」、
    「車位所有人清冊」？社區停車場使用權利狀態是否如上開
    清冊所示？社區規約有無就停車空間約定專用？原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有確認車位分配？且縱使本案社區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確有停車位分管協議，因約定專用之期間是在
    84年6月28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若本案第8號停車位
    有建商違反建築法規之違法設置情形，其約定專用之分管協
    議亦屬無效而無法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應調閱使用執造釐清
    停車空間有無違法設置情形，進而確認分管協議效力，原審
    漏未調查上述重要事證，徒憑社區主委陳朝良、房屋仲介黃
    證中之證詞及告訴人與前手之買賣契約，推論至少已有默示
    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定，實屬速斷，顯有
    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
    由不備之違誤，而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涉竊佔罪嫌，
    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四、認定被告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告訴人自買受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本案5樓房
    屋）時起，即取得就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之排
    他性正當使用權利，分述如下：
　　⒈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之各停車位，屬該社區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共用部分乙節，業經原審憑卷內事證認定在案（詳如
      附件所示），且被告上訴意旨亦未爭執，先予認定。
　　⒉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以第60條規約
      範本視為規約；規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55條第2項前段、第60條第1項各定有明文。
      本案經本院調取之本案社區建造執照卷宗內，僅有內政部
      頒布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並無由本案社區人員實際
      訂定之規約，依上開規定，自應以上述規約範本視為本案
      社區規約。而該規約範本第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
      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
      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
      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
      間約定為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契約格式
      如附件二」（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93頁至第295頁）。依卷
      內告訴人提出與建築業者（台廣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
      買賣契約書所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47頁至第273頁），
      其契約就停車空間部分固未出現「約定專用」之用字，惟
      已明確記載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為何（桃園市○○區○○路00
      0號4樓房屋係使用第7號停車位，同市區○○路000號3樓房
      屋係使用第10號停車位），依一般社會觀念，當可推知此
      即為約定某停車位為某一特定住戶專用之意，足認本案社
      區已以此方式約定停車空間之專用部分，且無違法設置之
      情形。被告及辯護人於書狀中表示不得以此認定停車空間
      有分管約定、停車空間可能有違法設置情形而無法拘束區
      分所有權人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6頁、第283頁至第284
      頁），均非可採。
　　⒊而卷附本案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所載第7號、第10號停車位
      所屬房屋，皆與上述買賣契約書所示無異（見本院壢簡字
      卷第79頁），參以證人陳朝良（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雖主張本案社區主任委員已多年未改選並報備，應
      視同解任，陳朝良不得代表本案社區發言等語。然證人陳
      朝良係以其親身見聞之事，經具結後為本案作證，其證述
      之效力不因是否具備社區主任委員之身分而受影響）於偵
      訊中證稱：本案社區車位在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
      個房屋都有分配到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
      賣時車位也有計價，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
      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見偵字卷第136頁），與
      上述清冊記載車位編號1至22均有對應之住戶，且部分住
      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清冊並有過半數住戶打
      勾或書寫車號作為確認等情相符，足見該清冊記載本案社
      區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應無違誤。又告訴人所提出其買受
      本案5樓房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記載其配屬之停車位為
      第8號停車位（見偵字卷第65頁至第83頁），亦與上述清
      冊之內容互核一致。是以，告訴人因買受本案5樓房屋而
      取得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一情，已
      可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告訴人就本案社
      區第8號停車位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因而被告所
      為未合於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為無理由。
　㈡被告及辯護人復主張被告不具竊佔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見
    本院簡上字卷第285頁至第286頁）。惟依被告於警詢、偵訊
    及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偵字卷第9頁、第119頁
    至第120頁、本院簡上字卷第142頁至第143頁），可知被告
    認為其得將車輛停放於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依據，係因
    其與本案5樓房屋之前屋主曾有「互換車位使用」之約定，
    而告訴人於買受本案5樓房屋後，遂向被告要求返還該停車
    位，被告因此承諾告訴人實際遷入後即會將之返還。則姑且
    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述屬實，被告應已認知自告訴人實際遷入
    本案5樓房屋之109年5月23日（此部分日期經告訴人於警詢
    中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7頁）起，其即再無使用該停車位
    之權利，其仍將車輛停放於該停車位，顯具竊佔犯意及不法
    所有意圖甚明。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㈢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
    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由不備等違誤，進而為無罪答辯。
    而本院既已依被告及辯護人之聲請調閱本案社區使用執照等
    相關書證資料，經審理後認被告所為確該當於竊佔罪之主、
    客觀構成要件，雖論述過程與原審稍有出入，然結論並無不
    同，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而無撤銷改判之必要。故被告執此
    提起上訴，自難憑採。
五、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
    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適，倘法院於
    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情形，即不得
    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審對被告論處上開罪名，且就被告所為犯行之犯罪情節及
    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量處上
    開刑度，並宣告就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元沒收、追徵，其
    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並無明顯違法情事。檢
    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均已為原審
    於量刑時詳加考量，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亦無顯屬
    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是以，檢察官以此為由提起上訴，自不
    足採。
六、從而，檢察官、被告各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李
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尊賢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度
偵字第302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尊賢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捌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柯尊賢為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
    000號1樓房屋（下稱1樓房屋，位在「大戶大貴社區」內）
    之承租人（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11號
    」機械停車位）。時婕則於108年4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向
    同位於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
    0號5樓房屋（下稱5樓房屋，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
    下停車場「第8號」機械停車位）之前屋主曾寶瑩，購得上
    開5樓房屋，並於108年6月5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成為
    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詎柯尊賢明知己所承租之1樓房屋經
    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11號」停車位，時婕所購入之5樓
    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8號」停車位，且該社區內
    所有停車位（均有編號，自1號至第22號）均屬社區區分所
    有權人默示約定分管專用，而得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為長期
    性、繼續性、排他性之利用，倘未經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之同
    意，不得擅自使用非屬自己經約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且柯
    尊賢在108年6月5日，即時婕購入上開5樓房屋但尚未搬入之
    日起，至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房屋之期
    間內，陸續經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良、時婕購屋時
    之房仲人員黃證中多次通知協調，告知社區就停車位之分配
    有約定專用，時婕購買之5樓房屋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其所
    占用之「第8號」停車位，其待時婕實際遷入居住5樓房屋之
    時起，即應將其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之車輛駛離，返
    還「第8號」停車位予時婕，此外時婕本人亦多次向柯尊賢
    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柯尊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
    住上開5樓房屋日起，不顧上述時婕、陳朝良、黃證中多次
    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未加理會，持續將車牌號碼0
    0-0000號（停放時間為109年5月23日時婕搬入5樓房屋之日
    起，至109年5月30日止）、2535-NA號（柯尊賢因換車，向
    張子謙所借得之代步車，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1日起至6月6
    日止）、BFF-0139號（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7日起至109年11
    月30日止）等自用小客車，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長期
    、繼續、排他之占用「第8號」停車位，排除時婕之使用至1
    09年11月30日止，因而無償取得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不
    法利益。
二、證據：
　㈠被告柯尊賢於警詢、偵查中、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時婕於警詢、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㈢證人即房屋仲介黃證中、大戶大貴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朝良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㈣證人張子謙於警詢中之證述。
　㈤證人時婕與案外人曾寶瑩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移
    轉登記申請書與內附申請所需文件、桃園市○○區○○段0000地
    號土地登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謄本、
    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　　　
　㈥大戶大貴社區社區管委會函覆本院資料、大戶大貴社區公寓
    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大戶大貴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大
    戶大貴109年度第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簽名表、大戶大貴社區
    109年7月25日之公告、鄭○惠與黃○瑋住宅租賃契約書、鄭○
    惠與○○地產投資管理企業社負責人廖○權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各1紙。
　㈦蒐證相片數張（第8號停車位遭車牌號碼000-0000號占用情形
    之照片）。　　
三、認定上揭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
    訊據被告柯尊賢固坦承於於民國108年6月間至109年11月間
    陸續將車牌號碼「7B-2303」號、「2532-NA」號、「BFF-01
    39」號自用小客車停放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大戶大貴社
    區「第8號」停車位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
    稱：我承租1樓房屋時，出租人即屋主邱景華有告知我可以
    使用「第11號」停車位，後因「7B-2303」號汽車車身太長
    ，我就跟當時同棟209號5樓前屋主曾文慧（按：被告前稱「
    曾文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案發後釐清該人名字為「曾文
    慧」）即「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權人商議互換停車位，將
    我可以用的「第11號」停車位與「第8號」停車位互換，經
    曾文慧同意後將其「第8號」停車位交予我使用，因此我絕
    無竊佔「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時婕即同棟209號5樓屋主
    曾文慧之房屋所有權買受人，購入5樓房屋後，有請房仲來
    跟我商量，我承諾如果告訴人開的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
    車位，我會將「第8號」停車位還給被告，但告訴人把車子
    開回來後要來通知我。然而告訴人跟我協議後，出爾反爾至
    今沒將車子開回來，也沒有跟我協調要換回來。是對方答應
    我的事沒有做到，她說她開大休旅車但一直沒有開回來，我
    絕對沒有要佔鄰居的便宜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時婕於108年4月21日向該社區209號5樓房屋之所有權
    人曾寶瑩買受該屋，而該屋買賣契約中明定買賣標的包括該
    社區地下一樓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並於同年6月5日
    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成為大戶大
    貴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嗣於109年5月23日
    搬入5樓房屋、又大戶大貴社區經向當時桃園縣政府申請報
    備，而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被告所有或向他人借得之之
    車牌號碼「2532-NA」號、「7B-2303」號、「BFF-0139」號
    自用小客車於109年5月23日時婕遷入該社區之日起，至109
    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陸續繼續性、排他性之停放於「第
    8號」停車位上，拒不駛離等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本院
    審理中證述明確，復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認，並
    有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桃園縣中壢市（現改制
    為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號，門牌號碼普義路209號5樓
    之建物登記謄本、大戶大貴社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告訴人提出之被告車牌號碼「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占
    用「第8號」車位之蒐證照片數張（見偵卷第65至83頁、第1
    25頁、第177至第253頁）等件可證，是上情已先堪認定。
  ㈡至被告則以前揭情詞至辯，是本件被告是否構成竊佔犯行之
    認定關鍵，即為⒈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無排他性正當使
    用之權源？⒉倘若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
    之權利，則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
    約，是否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
    」車位之權利？⒊被告有無竊佔之主觀犯意，又其主觀犯意
    起始時點自何時起？茲分別論述本院認定理由如下：
　㈢【該社區每一區權人之停車位分配，均已經默示分管契約約
    定專用，且告訴人自前手購得之5樓房屋，5樓房屋約定專用
    部分即「第8號」停車位之專用約定對告訴人仍繼續存在，
    因此告訴人對該社區「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
    利】
  ⒈按專有部分係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
    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共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
    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約定專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者；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
    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各區權人間本即得自行約定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之使
    用收益方式及範圍，倘某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由特定區權
    人專用，業經各區權人合意或默示合意，則該特定區權人即
    得專用該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又該專用權人亦得再將其
    停車位使用權移轉予同社區之其他區權人，自與其所持有之
    專有或共有應有部分之多寡無必然關係。從而判定何人有停
    車位之使用權，並不能單以停車位所在相關建物其應有部分
    之多寡為據，尚須究明其是否基於分管契約而為特定車位之
    專有使用權人。
  ⒉大戶大貴社區各編號之特定地下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基於
    默示之分管契約而約定專用，茲敘述認定之理由如下：
　①證人即該社區之主任委員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該社區
    車位在民國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
    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
    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
    執等語。
  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自承：我承租1樓房屋，該房屋附有地
    下室1樓「編號11」之機械停車位，我承租該房屋時經房東
    邱景華確實告知我可以使用機械停車位「第11號」等語，核
    與本院職權調取之被告與1樓房屋出租人鄭惠惠之住宅租賃
    契約書中，載明：「租賃範圍…2、車位：（1）汽車停車位
    種類及編號：地（上）下第1層、機械式停車位，編號：第1
    1號（見本院卷第87頁）」相符。　
　③由上開證人陳朝良之證述、被告之供述及租賃契約書以觀，
    可證該社區之地下停車位固然於建物登記謄本內，並未詳細
    就各建物門牌號碼之「車位」，此共有部分對應專用區權人
    之門牌號碼予以載明，僅登記為每一戶就地下停車位之所有
    權，均有22分之1之應有部分（見本院卷第53頁），惟自該
    社區開始登記使用以來，各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即已有固定分
    配到其固定之車位，尚且可能有部分門牌號碼並未享有車位
    ，且此差別依證人陳朝良之證述所提及，也會反映在房屋之
    售價上，從而，堪認該社區就共有部分車位應由何區權人專
    用乙節，顯然至少已有默示由特定區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
    定，否則何以各不同門牌號碼之房屋售價會有所不同？又何
    以證人陳朝良證稱買賣時每個房屋有分配到固定車位，車位
    也有計價等語？何況，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證稱：之前大家
    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會議間大家對車位號碼都
    沒有爭執，因為大家都已經有固定的車位等語（本院卷第20
    3頁），倘若社區內各區權人就停車位之使用，未有默示之
    分管契約，約定由特定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專用特定編號之車
    位，焉有可能多年來絕大多數住戶對於此攸關財產權較鉅之
    爭議，均未加以反應，甚至在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
    時，也依先前各區權人分得專用之車位編號加以簽名確認？
    其次，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更證稱：被告之前有建議社區車
    位以抽籤方式輪流停，但經過區權人會議決議維持原狀等語
    ，再次可證明社區內該棟絕大多數住戶對於地下停車位特定
    編號，由特定區權人使用之現況，已知之甚明且該情形早已
    行之有年，均未發生爭執，可徵該社區確有就各編號之停車
    位應由何人專用，有默示之分管約定。
　④另證人即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之房屋仲介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
    證稱：一開始5樓房屋前屋主委託我們出售的時候就有說「
    第8號」是她的車位等語（偵卷第136頁），此情佐以卷附告
    訴人與5樓房屋前屋主間之買賣契約書明白載明：「車位編
    號：有車位編號，目前車位編號：B1-8號」等文字（偵卷第
    67頁），更足認該社區「第8號」停車位應確係5樓房屋區權
    人之約定專用部分無疑，是以買賣契約書上方會載明「第8
    號」車位亦為買賣標的之一部份。
　⑤末以，觀諸卷附該社區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可見每個住戶均
    有對應之車位，車位編號1至22號都有對應之住戶編號，且
    亦確有部分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張清冊上並
    已有過半數區權人或打勾、或書寫車號表示確認該車位編號
    之所有權誰屬（見本院卷第79頁），此與上開證人陳朝良之
    證述稱：各門牌號碼住戶有固定分配到之車位，部分門牌號
    碼住戶沒有享有車位之證詞，全然相符，益證證人陳朝良上
    開證述非虛，該社區就車位應有默示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
    甚明。又被告自警詢至偵查乃至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其所
    承租之1樓房屋之出租人，向其說明該屋所配得之停車位乃
    係「第11號」停車位等語；而於警詢中則供稱：其係因為車
    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位，因而與當時5樓屋主（即5樓房
    屋前屋主，告訴人之前手）口頭協議互換停車位至「第8 號
    」停車位等語，亦自承其承租之房屋所專用之停車位係「第
    11號」停車位，而非第8號停車位，由此再次佐證證人陳朝
    良證述該社區之停車位係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乙節，應與
    事實相合，否則被告有何必要向「第8號」停車位當時之屋
    主詢問是否有意願與其交換車位？又有何必要於偵查中供稱
    ：前屋主願意跟我互換車位我很感謝她等語（偵卷第120頁
    ）？倘「第8號」車位非屬5樓房屋前屋主所享有之約定專用
    部分，被告大可與前屋主爭執該車位之約定專用權並不明確
    ，然被告並未爭執此情，而係直接與前屋主商議交換車位，
    顯見被告於承租房屋時，對於該社區停車位係由不同區權人
    約定專用，而5樓房屋之屋主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此情
    ，顯亦清楚明白。
  ⒊又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共用部分設置之停車場，
    如有分管之特約，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分管停車位相對應之共
    用部分之應有部分移轉所有權予他區分所有權人，其分管契
    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2號判決
    意旨參照)。則查，告訴人係自其前手受讓取得5樓房屋，是
    該社區區權人間彼此對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之默示分管專用約
    定，對於受讓人即告訴人而言，揆諸上開說明，自當繼續存
    在，職此，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並取得所有權之當下，亦繼
    受5樓房屋在分管契約專用部分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之
    權利義務關係。　
　⒋綜上所述，大戶大貴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
    默示分管而由特定區權人得以專用，而「第8號」停車位既
    屬5樓房屋之區權人所有之約定專用部分，告訴人即5樓房屋
    之買受人自得繼受享有該約定專用部分之權利義務關係，亦
    即有正當使用「第8號」車位之正當合法權源，告訴人當可
    對其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無疑。執此，
    告訴人於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即108年6月5日辦畢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日起，即有該5樓房屋約定專用部分即「第8號」車位
    之合法使用權源，已可認定。
  ㈣【被告與5樓房屋之前手所有權人（下稱前屋主）互換車位之
    約定，並不拘束後手買受人即告訴人，無從排除告訴人合法
    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
　⒈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
    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
    對性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不動產之買賣、使用借貸、合建、互易等債之關係，僅
    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因該債之關係而占有不動產之人（債
    權人），不得執以對抗未繼受該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是以受
    讓該不動產之第三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占有人返還所有
    物，占有人自不得再執債之關係主張有使用不動產之權利（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如物之
    受讓人知悉讓與人已就該物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約，而
    猶惡意受讓該物之所有權者，參照民法第148條第2 項規定
    揭示之誠信原則，該受讓人亦仍應受讓與人原訂債權契約之
    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反
    面言之，如受讓人不知讓與人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約，
    仍應回歸依前述債之相對性原則，受讓人自不受該債權契約
    之拘束。
  ⒉經查，被告固供稱其與5樓房屋前屋主有互換車位之約定等語
    ，亦即由被告使用「第8號」車位，前屋主則使用「第11號
    」車位。然此與證人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前屋主是說
    她的車位只是用不到，沒有說要跟被告交換等語（偵卷第13
    6頁），顯有不符，是被告是否有與該社區前屋主有上開「
    互換車位」使用之互易契約約定一節，已屬有疑。又縱認被
    告與前屋主確有上開互易約定，然而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
    當初在107年的時候，有跟5樓房屋之前屋主口頭協議互換停
    車位等語，惟告訴人係於嗣後即108年6月5日時，始向5樓房
    屋前屋主購入5樓房屋。執此以觀，告訴人購入房屋之時點
    ，既係晚於被告與5樓房屋前屋主口頭成立互易停車位此債
    權契約之時點，且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我在108年6月購買
    5樓房屋，購買「後」發現被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停
    在「第8號」停車格等語，佐以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手之買賣
    房屋契約書中，已載明告訴人5樓房屋配有「第8號」停車格
    之客觀事實，難認告訴人係在明知5樓房屋前屋主與被告間
    就「第8號」與「第11號」停車位間存在互易契約之情況下
    ，猶買受5樓房屋。是揆諸首揭說明，告訴人既非惡意受讓5
    樓房屋之所有權，自不受被告與5樓屋主間前已存在就停車
    位互易契約此債權契約之約定所拘束，其理灼然。
　⒊因此，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約，
    不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
    之權利。　
　㈤【被告有竊佔之主觀犯意，起始點為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
    進5樓房屋之日始】
  ⒈按是否具有不法所有之竊佔犯意，端視被告占有使用行為是
    否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而定，易言之，即被告是否因其佔用
    行為而建立新的佔有支配關係而定。
  ⒉告訴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08年6月5日購買中壢區普義路20
    9號5樓房屋，但我還沒搬進去，期間只要我去看房子的停車
    位，都被一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占用；於109年5
    月23日我搬回中壢區普義路209號5樓，確定占用車位的是被
    告車輛，我有跟被告多次請他將車輛移到旁邊「第11號」停
    車位，他還是不移車，我請房仲和主委居中協調都沒有結果
    等語；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看5樓房屋裝修情況的時候
    ，都會到停車場看「第8號」停車位的情況，至少有10次或1
    0次以上等語（本院卷第200頁）。
　⒊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人點交
    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幾乎每一次碰到
    被告都會跟他提醒車位的事，但至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
    。被告並非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而是承租人，我有聯絡被
    告的房東很多次，被告的房東說租約也有記載承租的車位是
    11號，房東跟被告多次協調請其移回去11號車位也沒用；告
    訴人偶爾會開車到桃園，但停不進「第8號」停車格等語。
　⒋證人黃證中於警詢中證稱：當初108年6月間點交5樓房屋時，
    我有帶告訴人找茶行老闆（按：指被告，下同），要求茶行
    老闆返還告訴人的停車位。被告同意如果告訴人搬進去後，
    就把車位歸還給告訴人。當初5樓房屋還沒賣給告訴人的時
    候，茶行老闆有跟我們說，如果5樓房屋賣出去的話，就不
    會繼續停在「第8號」停車格，後來我帶告訴人去找茶行老
    闆，他有親口說如果告訴人搬過來就會還給告訴人等語；嗣
    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點交房屋當天（即108年6月間）我們有
    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告問告訴人甚麼時候要搬進來，告
    訴人說整理房子還要一段時間，被告稱告訴人搬進來後要將
    車位還給告訴人，但之後被告就一直推託，我前後協調了很
    多次都沒用等語。
  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稱：告訴人購置5樓房屋時，有來我的
    店跟我要回停車位，當時我們有口頭協議，待告訴人開車至
    5樓房屋住處要停車，如果告訴人的車輛停不進「第11號」
    停車格的話，我願意換回停車格等語。我現在（109年10月1
    4日之偵查庭）還是停在「第8號」停車格內，如果之後告訴
    人有依口頭約定把車開來，我就把「第8號」停車格讓出來
    ，不然我之後還要停在「第8號」停車格。
  ⒍綜合上開供述、證述內容以觀，可知告訴人於108年6月5日交
    屋時前後，即已多次（多達10次以上）至該屋樓下停車場查
    看房屋買賣契約約定內容「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狀況，且
    對於該車位之使用狀況明顯甚為在意，因此方會於「交屋當
    天前後」與房仲確定占用停車位之人為被告後，即立刻要求
    房仲帶著告訴人至被告處，要求被告應將車輛搬移至旁邊「
    第11號」車位，且社區主委方會於108年6月間起即居間幫忙
    協調停車位之事，甚至到達「每一次碰到被告，都會提醒被
    告車位應交還告訴人」之地步。既被告在108年6月5日告訴
    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後，已遭告訴人、證人黃證中、證人陳
    朝良不斷提醒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事，則被
    告自108年6月5日告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時，顯然早已知
    悉該屋約定專用部分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對於其使
    用權已經一再主張並要求其應將其車輛遷出該停車位，但仍
    拒不返還，實可徵被告無正當權源而排他性、繼續性占用「
    第8號」停車位，排除告訴人之使用權利，而有竊佔主觀犯
    意極為明確。甚者，被告明知其已經告訴人、證人等多次要
    求駛離「第8號」停車位，竟仍於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
    樓房屋日起，至告訴人提出之照片佐證被告車輛於109年11
    月30日仍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偵卷第177頁）之日止，
    持續將其車輛停放於「第8號」車位內，更於偵查中供稱：
    我在被告開車過來前，還會繼續停放在「第8號」車位內等
    語，其主觀上具有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其停車位此不動產之
    意，並建立自己對該停車位之排他性、繼續性支配利用關係
    之竊佔犯意，已彰彰甚明。
　⒎另參以告訴人本件對被告提出竊佔告訴後，被告於109年8月
    間即已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顯已明知告訴人當時早已有請
    其交還「第8號」停車位之意，甚至採取提告方式以求能早
    日取回車位，然被告於109年8月間製作完畢警詢筆錄「後」
    ，竟仍執意將其車輛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
    11月30日為止，更證被告竊佔「第8號」停車位之主觀犯意
    確存。　
　⒏至被告竊佔犯意之起始點，既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供稱：
    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我就願意交還「第8號」停車格等
    語，而告訴人雖於108年6月5日購入5樓房屋後，已有親自或
    託人向被告表示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對於當時被告
    向其口頭稱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就將「第8號」停車位
    交還之請求，告訴人未有明示拒絕之舉，是本院認被告竊佔
    犯意之起始點，應認定為告訴人確已實際搬入5樓房屋而有
    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需求，且被告自承會將交還「第8號
    」停車位予告訴人之時點，亦即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
    5樓房屋之日始，較為合理。
　㈥對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辯稱：係經「第8號」車位原屋主之
    同意方使用第8號停車位，並非未經同意即竊佔車位云云，
    惟原屋主既於108年6月5日即將5樓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告
    訴人，且徵諸上開說明，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而由告訴人
    取得該屋所有權之時，其即無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源。
    而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財產法益受侵害者係告訴人時婕，
    而非該屋之前屋主，被告縱然取得前屋主之同意可以使用「
    第8號」停車位，然其於本件告訴人一再請其將車輛駛離「
    第8號」停車位猶未駛離時，自係對「第8號」車位以所有權
    人之地位自居予以利用，而排除告訴人即所有權人使用收益
    該不動產之權利，顯已有竊佔之客觀行為。易言之，被告並
    未獲得「第8號」停車位「交易嗣後」之專用權人即告訴人
    之同意或授權使用該停車位，才是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之犯
    罪行為，本院並非認定被告於前屋主仍為該屋所有權人時，
    使用「第8號」車位涉犯竊佔罪。從而，被告有無取得前屋
    主之同意使用「第8號」車位，與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停車
    位之財產法益一節，毫無所涉，被告此部分辯解委無可採。
  ⒉被告另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辯稱：告訴人在109年6月7日到我
    家發生衝突前沒有多次跟我協調，且是上開日期之後房仲和
    社區主委才來的等語。然查，證人黃證中證稱：當初點交房
    屋時（按：即108年6月12日）我就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
    告稱等告訴人搬進來後就會將車位歸還等語，顯然房仲黃證
    中早於108年6月間即已至被告處向被告陳述其車輛已占用告
    訴人車位之事，被告所辯完全悖於客觀事實，亦與其自述「
    告訴人當初有請房仲有來跟我協調」等語，前後自相矛盾。
    再者，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
    人點交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但至今為
    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亦明確證稱其於108年6月開始即已屢
    次向被告反應車位之事，審諸證人陳朝良為該社區之主委，
    與告訴人、被告間均無利害糾葛，當無甘冒為證重罪風險虛
    構證詞誣陷被告之理，是其證述之可信性甚高，當值採憑。
    此外，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列印資料（偵
    卷第175頁），可見其上載明「因住戶反應車位被占用，請
    住戶勿必【按：應係務必】填寫車位車號」等語，且日期所
    載係「108年12月3日」，亦可佐證陳朝良所證108年6月開始
    即已屢次向被告協調有關占用告訴人車位乙節，可信性甚高
    ，否則何以該社區恰巧於108年6月起至109年6月止之期間內
    ，突需調查車位之使用狀況並建立清冊，且於該單上直接述
    明「因住戶反應車位遭占用」？由此可證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空言否認證人陳朝良於108年6月間起，即向其一再提及返還
    車位之事，並無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當初告訴人有請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有承
    諾告訴人開的車輛如果無法停放在11號停車位，我會把8號
    停車位換回來，但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把車輛開進來，她說她
    開大車但一直不開來，不是我不願意換回來，是對方答應我
    的事沒有做到，告訴人沒有很急迫的通知我云云。但查，告
    訴人既係「第8號」車位有合法使用權源之人，其欲如何利
    用「第8號」停車位完全為其個人之自由，縱使告訴人依其
    意願長久時日不將車輛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內，僅係其
    個人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不動產之方式，亦非任何第三
    人所得置喙，被告對此更無任何權利「要求」告訴人應為何
    種舉措，才會將「第8號」停車位返還。因此被告辯稱告訴
    人出爾反爾，未將其車輛駛入「第11號」停車位，並通知被
    告云云，全然顛倒告訴人方為「第8號」車位之合法使用權
    人，被告對「第8號」車位毫無使用權限之情，被告竟反而
    要求有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權利之告訴人，必需將車輛
    開到該社區之地下室並測試無法停於「第11號」車位後，方
    願意與告訴人換回停車位，混淆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所辯全
    屬無稽。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復辯稱：告訴人有與其口頭約定，承諾將
    「第8號」車位借給被告使用，之後告訴人若有通知被告，
    被告就會將「第8號」車位返還云云。然查：
　①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我買了5樓房屋後，還
    沒搬進去住之前我住在台北，沒有辦法無時無刻跟被告提醒
    要返還我車位，也沒有辦法一直注意「第8號」車位的情況
    ，我也因為顧及鄰居關係所以請仲介、社區主委跟被告談，
    可能仲介黃證中有跟被告說讓他暫用停車位，但這個我不知
    情。不過，在我還沒搬進5樓房屋之期間內，我有一再請託
    社區主委陳朝良、仲介黃證中向被告表示請其移車，被告都
    不理會。後來我109年5月23日搬進5樓房屋後，還有請我媽
    媽去找被告討論移車的事，但被告都拒絕跟我們溝通等語。
    由上開證述以觀，告訴人並無親自與被告約定可以由被告使
    用「第8號」停車位，實毋寧係當時告訴人因尚未搬入5樓房
    屋，對該車位較無立刻迫切之需求，且又居住在台北，復考
    量其不願甫搬入大戶大貴社區即與鄰居交惡，是以方委由仲
    介、社區主委向被告委婉請其駛離「第8號」停車位，此乃
    人情之常，惟告訴人是否確有「同意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
    」之意，衡諸告訴人已於搬入5樓房屋前，不斷請託仲介、
    社區主委向被告表示請其返還停車位，其顯無被告所稱「告
    訴人與其有口頭約定由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意思。
　②又縱使被告依其主觀詮釋，認定仲介黃證中有向其表示其可
    使用「第8號」停車位，其為有權使用，然而，仲介黃證中
    於偵查中證稱：我最後一次去找被告協商的時候，時間應該
    是在109年6月6日，被告跟我說「給告訴人很多時間，她都
    不搬來」等語（偵卷第136頁），可證即便仲介黃證中先前
    在告訴人尚未搬入5樓房屋前，有出於為避免衝突之緣由，
    暫時對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舉，予以容忍，惟至少
    在109年6月6日時，仲介黃證中亦已向被告表示告訴人已有
    使用「第8號」車位之需求，請被告返還。更況，仲介黃證
    中並非5樓房屋所有權人，無權代表告訴人對被告為任何約
    定，是被告一再辯稱其與告訴人間有約定云云，充其量僅為
    其自己延伸之詮釋。且被告待告訴人搬入5樓房屋之時，自
    應向告訴人確認其真意，以避免非法占用告訴人之停車位。
    惟被告不但捨此未為，甚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述在告訴人母
    親前往找被告討論返還車位一事時，完全拒絕溝通，甚至於
    告訴人報警提告被告涉犯竊佔犯行後，絲毫不為所動，不但
    未曾駛離「第8號」停車位，更於偵查中表示「如果告訴人
    不來通知我，我還是要停在第8號停車位上」，足徵被告顯
    非誤以為其有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係明知其無權使
    用「第8號」停車位，猶基於竊佔犯意故意將車輛停放於「
    第8號」停車位上，否則被告有何理由拒絕告訴人之溝通？
    被告一方面辯稱「告訴人沒有急迫的來通知我」，但於告訴
    人一再請託仲介、主委通知請其移車、甚至本人、告訴人之
    母欲向被告當面請其移車時，又拒絕溝通，試問告訴人究應
    如何向被告「急迫的通知」，而且告訴人身為「第8號」停
    車位專用權人，又有何義務向竊佔「第8號」車位之被告「
    急迫的通知」？
　③況且，其後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即係因被告一
    再拒絕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至被告1樓房屋處欲向被告
    要求其返還停車位（此部分告訴人另案被訴侵入住居、公然
    侮辱、傷害等犯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
    年度偵字第30276號為不起訴之處分），更徵告訴人根本並
    無同意將「第8號」停車位交予被告使用之意思。又果如被
    告所辯，係以為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焉
    有可能在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到1樓房屋，向其
    討論之內容即為「返還停車位」，爭執甚烈，被告甚至訴警
    處理之後，仍持續「誤認」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
    停車位，而將車輛持續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
    11月30日？被告所辯完全與常情相悖，顯無可採。
  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
    認為不必要者，得予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
    定有明文。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依該條第2項第2 
    款之規定，即屬不必要調查之證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聲請
    傳喚5樓房屋前屋主邱景華，待證事實為被告使用「第8號」
    停車位有經5樓房屋前屋主同意等語，然即便被告使用「第8
    號」停車位有經前屋主之同意一情為真，其上開與5樓房屋
    前屋主之約定亦不拘束告訴人，不影響其具有竊佔犯行之主
    觀犯意且不阻卻其違法等情，本院已於判決中指駁明確，是
    此部分證據調查聲請即屬無調查必要，爰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本件罪證明確，被告竊佔犯行堪以認定，其所辯
    皆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柯尊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而應
    依同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又竊佔罪為即成犯，竊佔行為完
    成時犯罪即成立，之後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
    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
    （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本
    案被告自109年5月23日起，未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排除告
    訴人就「第8號」停車位之事實上管領力及占有使用權，建
    立自己管領支配關係，而分以不同前開3台車輛竊佔「第8號
    」停車位時，其竊佔罪已經成立，其後竊佔狀態之繼續，乃
    不法狀態之繼續，應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對於告訴人享有
    專用權限之「第8號」停車位，無合法使用之權源，竟經告
    訴人、社區主任委員等人一再要求返還之情形下，猶置之不
    理，拒不返還，造成告訴人雖購得房屋，但卻無法使用買賣
    契約中明白寫明之標的停車位，對他人財產權造成損害，所
    為實有不該；復衡酌其犯後猶否認犯行，甚且反客為主，陳
    稱「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有將車輛開到停車場」之犯後態度
    ，顯然未能知所悔悟，更未能深思己身行為對他人帶來之法
    益侵害，亦難執為對被告有利之量刑因素；並考量告訴人於
    本院審理中表示：如果不是其在109年12月1日將「第8號」
    停車位用鐵鍊擋住，被告可能還會一直停在「第8號」停車
    位，我認為被告並無悔悟，且此案造成我身心疲憊之意見；
    暨衡被告竊佔犯行之客體為停車位1個、竊佔之時間為5月餘
    、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犯罪
    之動機及目的係為圖便利己身停車、手段、前無前科之素行
    ，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業茶葉商、家庭
    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
    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起，至
    109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竊佔告訴人享有專用權限之「
    第8號」停車位，致告訴人受有不能按其專用部分使用上開
    停車位之損害，被告因而獲取相當於租金之不法利益，依前
    揭規定，自屬其犯罪所得。又經本院函詢大戶大貴社區主任
    委員陳朝良，其函覆稱該社區停車位出租每月約新臺幣3,00
    0元等語（本院卷第75頁），則被告竊佔上開停車位之時間
    為5月（109年6月1日至同年11月30日，共計5月）又9日（10
    9年5月23日至同年月31日，共計9日），其所得不法利益即
    為【3,000x（5+9/31）=15,870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表示社區車位不能
    出租，因此對於租金計算之方式有意見等語，惟本院係以相
    當於租金之方式概算被告本案犯行所獲之不法利益多寡，與
    車位是否能出租一節，概屬二事，附此敘明。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
    50條，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第41條第1項、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述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柯尊賢


選任辯護人  楊中岳律師
            田俊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佔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5月23日所為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09年度偵字第302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柯尊賢（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宣告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關於認定告訴人時婕就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路「大戶大貴社區」（下稱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之理由（即原審刑事簡易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㈢，此部分說明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㈠）以外，其餘均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另補充證據：
　㈠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㈡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寓字第1110073487號函附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民國107年登記核備資料（桃園市中壢區公所桃市壢工字第1070059370號函及所附資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本案社區住戶會議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相關資料、桃園縣政府工務局（87）桃縣工建使字第其七一號使用執照）。
　㈢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桃建施字第1110086308號函附上述使用執照及（86）桃縣工建執照字第其247號建造執照卷宗內相關資料（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本案社區地下一樓停車場平面圖）。
　㈣本案社區住戶資料翻拍照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影本或翻拍照片。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告訴人時婕提出本案告訴後，仍持續竊佔告訴人車位達半年之久，犯罪情節非輕，且始終否認犯行，亦未曾向告訴人道歉，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處有期徒刑5月尚屬過輕而有未當，是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案第8號停車位不具獨立所有權，而是以「應有部分」形式登記在主建物謄本中，原則上屬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部分，在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中，起造人或建商於出售建物時，如同時出售車位使用權者，該停車位使用位置及編號通常登載於起造人或建商與承購車位住戶之買賣契約中，將原為共有部分之法定停車位或增設停車位以「分管協議」方式作為約定專用，且因停車位有限，無法一戶一位，社區通常以「規約」、「原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建商移交社區管委會之車位所有權人清冊」來確認車位分配，則就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是否已合意成立分管協議，法院應調查起造人或建商與各承購戶間，有無以買賣契約約定停車空間由特定共有人專屬使用？有無「停車位使用同意書」、「原始車位編號表」、「車位所有人清冊」？社區停車場使用權利狀態是否如上開清冊所示？社區規約有無就停車空間約定專用？原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有確認車位分配？且縱使本案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確有停車位分管協議，因約定專用之期間是在84年6月28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若本案第8號停車位有建商違反建築法規之違法設置情形，其約定專用之分管協議亦屬無效而無法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應調閱使用執造釐清停車空間有無違法設置情形，進而確認分管協議效力，原審漏未調查上述重要事證，徒憑社區主委陳朝良、房屋仲介黃證中之證詞及告訴人與前手之買賣契約，推論至少已有默示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定，實屬速斷，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由不備之違誤，而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涉竊佔罪嫌，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四、認定被告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告訴人自買受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本案5樓房屋）時起，即取得就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第8號停車位之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分述如下：
　　⒈本案社區地下停車場之各停車位，屬該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用部分乙節，業經原審憑卷內事證認定在案（詳如附件所示），且被告上訴意旨亦未爭執，先予認定。
　　⒉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以第60條規約範本視為規約；規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5條第2項前段、第60條第1項各定有明文。本案經本院調取之本案社區建造執照卷宗內，僅有內政部頒布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並無由本案社區人員實際訂定之規約，依上開規定，自應以上述規約範本視為本案社區規約。而該規約範本第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契約格式如附件二」（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93頁至第295頁）。依卷內告訴人提出與建築業者（台廣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買賣契約書所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47頁至第273頁），其契約就停車空間部分固未出現「約定專用」之用字，惟已明確記載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為何（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房屋係使用第7號停車位，同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係使用第10號停車位），依一般社會觀念，當可推知此即為約定某停車位為某一特定住戶專用之意，足認本案社區已以此方式約定停車空間之專用部分，且無違法設置之情形。被告及辯護人於書狀中表示不得以此認定停車空間有分管約定、停車空間可能有違法設置情形而無法拘束區分所有權人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6頁、第283頁至第284頁），均非可採。
　　⒊而卷附本案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所載第7號、第10號停車位所屬房屋，皆與上述買賣契約書所示無異（見本院壢簡字卷第79頁），參以證人陳朝良（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主張本案社區主任委員已多年未改選並報備，應視同解任，陳朝良不得代表本案社區發言等語。然證人陳朝良係以其親身見聞之事，經具結後為本案作證，其證述之效力不因是否具備社區主任委員之身分而受影響）於偵訊中證稱：本案社區車位在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見偵字卷第136頁），與上述清冊記載車位編號1至22均有對應之住戶，且部分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清冊並有過半數住戶打勾或書寫車號作為確認等情相符，足見該清冊記載本案社區各房屋配屬之停車位應無違誤。又告訴人所提出其買受本案5樓房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記載其配屬之停車位為第8號停車位（見偵字卷第65頁至第83頁），亦與上述清冊之內容互核一致。是以，告訴人因買受本案5樓房屋而取得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排他性正當使用權利一情，已可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告訴人就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不具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因而被告所為未合於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為無理由。
　㈡被告及辯護人復主張被告不具竊佔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85頁至第286頁）。惟依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偵字卷第9頁、第119頁至第120頁、本院簡上字卷第142頁至第143頁），可知被告認為其得將車輛停放於本案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依據，係因其與本案5樓房屋之前屋主曾有「互換車位使用」之約定，而告訴人於買受本案5樓房屋後，遂向被告要求返還該停車位，被告因此承諾告訴人實際遷入後即會將之返還。則姑且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述屬實，被告應已認知自告訴人實際遷入本案5樓房屋之109年5月23日（此部分日期經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7頁）起，其即再無使用該停車位之權利，其仍將車輛停放於該停車位，顯具竊佔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㈢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違反論理法則、理由不備等違誤，進而為無罪答辯。而本院既已依被告及辯護人之聲請調閱本案社區使用執照等相關書證資料，經審理後認被告所為確該當於竊佔罪之主、客觀構成要件，雖論述過程與原審稍有出入，然結論並無不同，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而無撤銷改判之必要。故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自難憑採。
五、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為無理由之說明：
　㈠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適，倘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審對被告論處上開罪名，且就被告所為犯行之犯罪情節及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量處上開刑度，並宣告就未扣案犯罪所得15,870元沒收、追徵，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並無明顯違法情事。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均已為原審於量刑時詳加考量，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亦無顯屬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是以，檢察官以此為由提起上訴，自不足採。
六、從而，檢察官、被告各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李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271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尊賢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度偵字第302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尊賢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捌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柯尊賢為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1樓房屋，位在「大戶大貴社區」內）之承租人（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11號」機械停車位）。時婕則於108年4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向同位於中壢區普義段2326地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房屋（下稱5樓房屋，該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地下停車場「第8號」機械停車位）之前屋主曾寶瑩，購得上開5樓房屋，並於108年6月5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成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詎柯尊賢明知己所承租之1樓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11號」停車位，時婕所購入之5樓房屋經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第8號」停車位，且該社區內所有停車位（均有編號，自1號至第22號）均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默示約定分管專用，而得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為長期性、繼續性、排他性之利用，倘未經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不得擅自使用非屬自己經約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且柯尊賢在108年6月5日，即時婕購入上開5樓房屋但尚未搬入之日起，至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房屋之期間內，陸續經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良、時婕購屋時之房仲人員黃證中多次通知協調，告知社區就停車位之分配有約定專用，時婕購買之5樓房屋約定專用之停車位為其所占用之「第8號」停車位，其待時婕實際遷入居住5樓房屋之時起，即應將其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之車輛駛離，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時婕，此外時婕本人亦多次向柯尊賢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柯尊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109年5月23日時婕實際遷入居住上開5樓房屋日起，不顧上述時婕、陳朝良、黃證中多次告知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未加理會，持續將車牌號碼00-0000號（停放時間為109年5月23日時婕搬入5樓房屋之日起，至109年5月30日止）、2535-NA號（柯尊賢因換車，向張子謙所借得之代步車，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1日起至6月6日止）、BFF-0139號（停放時間為109年6月7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等自用小客車，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長期、繼續、排他之占用「第8號」停車位，排除時婕之使用至109年11月30日止，因而無償取得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不法利益。
二、證據：
　㈠被告柯尊賢於警詢、偵查中、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時婕於警詢、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㈢證人即房屋仲介黃證中、大戶大貴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良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㈣證人張子謙於警詢中之證述。
　㈤證人時婕與案外人曾寶瑩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移轉登記申請書與內附申請所需文件、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謄本、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　　　
　㈥大戶大貴社區社區管委會函覆本院資料、大戶大貴社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大戶大貴社區停車位車輛清冊、大戶大貴109年度第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簽名表、大戶大貴社區109年7月25日之公告、鄭○惠與黃○瑋住宅租賃契約書、鄭○惠與○○地產投資管理企業社負責人廖○權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各1紙。
　㈦蒐證相片數張（第8號停車位遭車牌號碼000-0000號占用情形之照片）。　　
三、認定上揭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
    訊據被告柯尊賢固坦承於於民國108年6月間至109年11月間陸續將車牌號碼「7B-2303」號、「2532-NA」號、「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停放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大戶大貴社區「第8號」停車位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我承租1樓房屋時，出租人即屋主邱景華有告知我可以使用「第11號」停車位，後因「7B-2303」號汽車車身太長，我就跟當時同棟209號5樓前屋主曾文慧（按：被告前稱「曾文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案發後釐清該人名字為「曾文慧」）即「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權人商議互換停車位，將我可以用的「第11號」停車位與「第8號」停車位互換，經曾文慧同意後將其「第8號」停車位交予我使用，因此我絕無竊佔「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時婕即同棟209號5樓屋主曾文慧之房屋所有權買受人，購入5樓房屋後，有請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承諾如果告訴人開的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位，我會將「第8號」停車位還給被告，但告訴人把車子開回來後要來通知我。然而告訴人跟我協議後，出爾反爾至今沒將車子開回來，也沒有跟我協調要換回來。是對方答應我的事沒有做到，她說她開大休旅車但一直沒有開回來，我絕對沒有要佔鄰居的便宜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時婕於108年4月21日向該社區209號5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曾寶瑩買受該屋，而該屋買賣契約中明定買賣標的包括該社區地下一樓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並於同年6月5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成為大戶大貴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嗣於109年5月23日搬入5樓房屋、又大戶大貴社區經向當時桃園縣政府申請報備，而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被告所有或向他人借得之之車牌號碼「2532-NA」號、「7B-2303」號、「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於109年5月23日時婕遷入該社區之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陸續繼續性、排他性之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拒不駛離等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復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認，並有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桃園縣中壢市（現改制為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號，門牌號碼普義路209號5樓之建物登記謄本、大戶大貴社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告訴人提出之被告車牌號碼「BFF-0139」號自用小客車占用「第8號」車位之蒐證照片數張（見偵卷第65至83頁、第125頁、第177至第253頁）等件可證，是上情已先堪認定。
  ㈡至被告則以前揭情詞至辯，是本件被告是否構成竊佔犯行之認定關鍵，即為⒈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無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源？⒉倘若告訴人對「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則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約，是否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⒊被告有無竊佔之主觀犯意，又其主觀犯意起始時點自何時起？茲分別論述本院認定理由如下：
　㈢【該社區每一區權人之停車位分配，均已經默示分管契約約定專用，且告訴人自前手購得之5樓房屋，5樓房屋約定專用部分即「第8號」停車位之專用約定對告訴人仍繼續存在，因此告訴人對該社區「第8號」車位有排他性正當使用之權利】
  ⒈按專有部分係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共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約定專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各區權人間本即得自行約定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之使用收益方式及範圍，倘某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由特定區權人專用，業經各區權人合意或默示合意，則該特定區權人即得專用該特定專用部分之停車位，又該專用權人亦得再將其停車位使用權移轉予同社區之其他區權人，自與其所持有之專有或共有應有部分之多寡無必然關係。從而判定何人有停車位之使用權，並不能單以停車位所在相關建物其應有部分之多寡為據，尚須究明其是否基於分管契約而為特定車位之專有使用權人。
  ⒉大戶大貴社區各編號之特定地下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基於默示之分管契約而約定專用，茲敘述認定之理由如下：
　①證人即該社區之主任委員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該社區車位在民國87年房屋開始登記使用時，每個房屋都有分配到固定的車位，也有沒有車位的住戶，買賣時車位也有計價，雖然沒有權狀，但有約定專用，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
  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自承：我承租1樓房屋，該房屋附有地下室1樓「編號11」之機械停車位，我承租該房屋時經房東邱景華確實告知我可以使用機械停車位「第11號」等語，核與本院職權調取之被告與1樓房屋出租人鄭惠惠之住宅租賃契約書中，載明：「租賃範圍…2、車位：（1）汽車停車位種類及編號：地（上）下第1層、機械式停車位，編號：第11號（見本院卷第87頁）」相符。　
　③由上開證人陳朝良之證述、被告之供述及租賃契約書以觀，可證該社區之地下停車位固然於建物登記謄本內，並未詳細就各建物門牌號碼之「車位」，此共有部分對應專用區權人之門牌號碼予以載明，僅登記為每一戶就地下停車位之所有權，均有22分之1之應有部分（見本院卷第53頁），惟自該社區開始登記使用以來，各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即已有固定分配到其固定之車位，尚且可能有部分門牌號碼並未享有車位，且此差別依證人陳朝良之證述所提及，也會反映在房屋之售價上，從而，堪認該社區就共有部分車位應由何區權人專用乙節，顯然至少已有默示由特定區權人予以專用之分管約定，否則何以各不同門牌號碼之房屋售價會有所不同？又何以證人陳朝良證稱買賣時每個房屋有分配到固定車位，車位也有計價等語？何況，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證稱：之前大家使用車位都沒有爭執等語，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會議間大家對車位號碼都沒有爭執，因為大家都已經有固定的車位等語（本院卷第203頁），倘若社區內各區權人就停車位之使用，未有默示之分管契約，約定由特定門牌號碼之區權人專用特定編號之車位，焉有可能多年來絕大多數住戶對於此攸關財產權較鉅之爭議，均未加以反應，甚至在109年7月25日召開區權人會議時，也依先前各區權人分得專用之車位編號加以簽名確認？其次，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更證稱：被告之前有建議社區車位以抽籤方式輪流停，但經過區權人會議決議維持原狀等語，再次可證明社區內該棟絕大多數住戶對於地下停車位特定編號，由特定區權人使用之現況，已知之甚明且該情形早已行之有年，均未發生爭執，可徵該社區確有就各編號之停車位應由何人專用，有默示之分管約定。
　④另證人即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之房屋仲介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5樓房屋前屋主委託我們出售的時候就有說「第8號」是她的車位等語（偵卷第136頁），此情佐以卷附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屋主間之買賣契約書明白載明：「車位編號：有車位編號，目前車位編號：B1-8號」等文字（偵卷第67頁），更足認該社區「第8號」停車位應確係5樓房屋區權人之約定專用部分無疑，是以買賣契約書上方會載明「第8號」車位亦為買賣標的之一部份。
　⑤末以，觀諸卷附該社區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可見每個住戶均有對應之車位，車位編號1至22號都有對應之住戶編號，且亦確有部分住戶之車位對應編號顯示「無」，該張清冊上並已有過半數區權人或打勾、或書寫車號表示確認該車位編號之所有權誰屬（見本院卷第79頁），此與上開證人陳朝良之證述稱：各門牌號碼住戶有固定分配到之車位，部分門牌號碼住戶沒有享有車位之證詞，全然相符，益證證人陳朝良上開證述非虛，該社區就車位應有默示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甚明。又被告自警詢至偵查乃至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其所承租之1樓房屋之出租人，向其說明該屋所配得之停車位乃係「第11號」停車位等語；而於警詢中則供稱：其係因為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位，因而與當時5樓屋主（即5樓房屋前屋主，告訴人之前手）口頭協議互換停車位至「第8 號」停車位等語，亦自承其承租之房屋所專用之停車位係「第11號」停車位，而非第8號停車位，由此再次佐證證人陳朝良證述該社區之停車位係約定由不同區權人專用乙節，應與事實相合，否則被告有何必要向「第8號」停車位當時之屋主詢問是否有意願與其交換車位？又有何必要於偵查中供稱：前屋主願意跟我互換車位我很感謝她等語（偵卷第120頁）？倘「第8號」車位非屬5樓房屋前屋主所享有之約定專用部分，被告大可與前屋主爭執該車位之約定專用權並不明確，然被告並未爭執此情，而係直接與前屋主商議交換車位，顯見被告於承租房屋時，對於該社區停車位係由不同區權人約定專用，而5樓房屋之屋主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此情，顯亦清楚明白。
  ⒊又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共用部分設置之停車場，如有分管之特約，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分管停車位相對應之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移轉所有權予他區分所有權人，其分管契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2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查，告訴人係自其前手受讓取得5樓房屋，是該社區區權人間彼此對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之默示分管專用約定，對於受讓人即告訴人而言，揆諸上開說明，自當繼續存在，職此，告訴人買受5樓房屋並取得所有權之當下，亦繼受5樓房屋在分管契約專用部分得以專用「第8號」停車位之權利義務關係。　
　⒋綜上所述，大戶大貴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業經各區權人默示分管而由特定區權人得以專用，而「第8號」停車位既屬5樓房屋之區權人所有之約定專用部分，告訴人即5樓房屋之買受人自得繼受享有該約定專用部分之權利義務關係，亦即有正當使用「第8號」車位之正當合法權源，告訴人當可對其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無疑。執此，告訴人於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即108年6月5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日起，即有該5樓房屋約定專用部分即「第8號」車位之合法使用權源，已可認定。
  ㈣【被告與5樓房屋之前手所有權人（下稱前屋主）互換車位之約定，並不拘束後手買受人即告訴人，無從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
　⒈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不動產之買賣、使用借貸、合建、互易等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因該債之關係而占有不動產之人（債權人），不得執以對抗未繼受該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是以受讓該不動產之第三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占有人返還所有物，占有人自不得再執債之關係主張有使用不動產之權利（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如物之受讓人知悉讓與人已就該物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約，而猶惡意受讓該物之所有權者，參照民法第148條第2 項規定揭示之誠信原則，該受讓人亦仍應受讓與人原訂債權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反面言之，如受讓人不知讓與人與第三人間另訂有債權契約，仍應回歸依前述債之相對性原則，受讓人自不受該債權契約之拘束。
  ⒉經查，被告固供稱其與5樓房屋前屋主有互換車位之約定等語，亦即由被告使用「第8號」車位，前屋主則使用「第11號」車位。然此與證人黃證中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前屋主是說她的車位只是用不到，沒有說要跟被告交換等語（偵卷第136頁），顯有不符，是被告是否有與該社區前屋主有上開「互換車位」使用之互易契約約定一節，已屬有疑。又縱認被告與前屋主確有上開互易約定，然而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當初在107年的時候，有跟5樓房屋之前屋主口頭協議互換停車位等語，惟告訴人係於嗣後即108年6月5日時，始向5樓房屋前屋主購入5樓房屋。執此以觀，告訴人購入房屋之時點，既係晚於被告與5樓房屋前屋主口頭成立互易停車位此債權契約之時點，且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我在108年6月購買5樓房屋，購買「後」發現被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停在「第8號」停車格等語，佐以告訴人與5樓房屋前手之買賣房屋契約書中，已載明告訴人5樓房屋配有「第8號」停車格之客觀事實，難認告訴人係在明知5樓房屋前屋主與被告間就「第8號」與「第11號」停車位間存在互易契約之情況下，猶買受5樓房屋。是揆諸首揭說明，告訴人既非惡意受讓5樓房屋之所有權，自不受被告與5樓屋主間前已存在就停車位互易契約此債權契約之約定所拘束，其理灼然。
　⒊因此，被告與該社區209號5樓前手所有人之車位互易契約，不足以拘束告訴人，而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利。　
　㈤【被告有竊佔之主觀犯意，起始點為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
  ⒈按是否具有不法所有之竊佔犯意，端視被告占有使用行為是否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而定，易言之，即被告是否因其佔用行為而建立新的佔有支配關係而定。
  ⒉告訴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08年6月5日購買中壢區普義路209號5樓房屋，但我還沒搬進去，期間只要我去看房子的停車位，都被一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占用；於109年5月23日我搬回中壢區普義路209號5樓，確定占用車位的是被告車輛，我有跟被告多次請他將車輛移到旁邊「第11號」停車位，他還是不移車，我請房仲和主委居中協調都沒有結果等語；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看5樓房屋裝修情況的時候，都會到停車場看「第8號」停車位的情況，至少有10次或10次以上等語（本院卷第200頁）。
　⒊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人點交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幾乎每一次碰到被告都會跟他提醒車位的事，但至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被告並非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而是承租人，我有聯絡被告的房東很多次，被告的房東說租約也有記載承租的車位是11號，房東跟被告多次協調請其移回去11號車位也沒用；告訴人偶爾會開車到桃園，但停不進「第8號」停車格等語。
　⒋證人黃證中於警詢中證稱：當初108年6月間點交5樓房屋時，我有帶告訴人找茶行老闆（按：指被告，下同），要求茶行老闆返還告訴人的停車位。被告同意如果告訴人搬進去後，就把車位歸還給告訴人。當初5樓房屋還沒賣給告訴人的時候，茶行老闆有跟我們說，如果5樓房屋賣出去的話，就不會繼續停在「第8號」停車格，後來我帶告訴人去找茶行老闆，他有親口說如果告訴人搬過來就會還給告訴人等語；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點交房屋當天（即108年6月間）我們有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告問告訴人甚麼時候要搬進來，告訴人說整理房子還要一段時間，被告稱告訴人搬進來後要將車位還給告訴人，但之後被告就一直推託，我前後協調了很多次都沒用等語。
  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稱：告訴人購置5樓房屋時，有來我的店跟我要回停車位，當時我們有口頭協議，待告訴人開車至5樓房屋住處要停車，如果告訴人的車輛停不進「第11號」停車格的話，我願意換回停車格等語。我現在（109年10月14日之偵查庭）還是停在「第8號」停車格內，如果之後告訴人有依口頭約定把車開來，我就把「第8號」停車格讓出來，不然我之後還要停在「第8號」停車格。
  ⒍綜合上開供述、證述內容以觀，可知告訴人於108年6月5日交屋時前後，即已多次（多達10次以上）至該屋樓下停車場查看房屋買賣契約約定內容「第8號」停車位之使用狀況，且對於該車位之使用狀況明顯甚為在意，因此方會於「交屋當天前後」與房仲確定占用停車位之人為被告後，即立刻要求房仲帶著告訴人至被告處，要求被告應將車輛搬移至旁邊「第11號」車位，且社區主委方會於108年6月間起即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之事，甚至到達「每一次碰到被告，都會提醒被告車位應交還告訴人」之地步。既被告在108年6月5日告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後，已遭告訴人、證人黃證中、證人陳朝良不斷提醒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事，則被告自108年6月5日告訴人取得該屋之所有權時，顯然早已知悉該屋約定專用部分之「第8號」停車位，告訴人對於其使用權已經一再主張並要求其應將其車輛遷出該停車位，但仍拒不返還，實可徵被告無正當權源而排他性、繼續性占用「第8號」停車位，排除告訴人之使用權利，而有竊佔主觀犯意極為明確。甚者，被告明知其已經告訴人、證人等多次要求駛離「第8號」停車位，竟仍於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日起，至告訴人提出之照片佐證被告車輛於109年11月30日仍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偵卷第177頁）之日止，持續將其車輛停放於「第8號」車位內，更於偵查中供稱：我在被告開車過來前，還會繼續停放在「第8號」車位內等語，其主觀上具有排除告訴人合法使用其停車位此不動產之意，並建立自己對該停車位之排他性、繼續性支配利用關係之竊佔犯意，已彰彰甚明。
　⒎另參以告訴人本件對被告提出竊佔告訴後，被告於109年8月間即已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顯已明知告訴人當時早已有請其交還「第8號」停車位之意，甚至採取提告方式以求能早日取回車位，然被告於109年8月間製作完畢警詢筆錄「後」，竟仍執意將其車輛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11月30日為止，更證被告竊佔「第8號」停車位之主觀犯意確存。　
　⒏至被告竊佔犯意之起始點，既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供稱：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我就願意交還「第8號」停車格等語，而告訴人雖於108年6月5日購入5樓房屋後，已有親自或託人向被告表示應返還「第8號」停車位，然對於當時被告向其口頭稱待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時，就將「第8號」停車位交還之請求，告訴人未有明示拒絕之舉，是本院認被告竊佔犯意之起始點，應認定為告訴人確已實際搬入5樓房屋而有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需求，且被告自承會將交還「第8號」停車位予告訴人之時點，亦即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較為合理。
　㈥對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辯稱：係經「第8號」車位原屋主之同意方使用第8號停車位，並非未經同意即竊佔車位云云，惟原屋主既於108年6月5日即將5樓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告訴人，且徵諸上開說明，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而由告訴人取得該屋所有權之時，其即無使用「第8號」車位之權源。而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財產法益受侵害者係告訴人時婕，而非該屋之前屋主，被告縱然取得前屋主之同意可以使用「第8號」停車位，然其於本件告訴人一再請其將車輛駛離「第8號」停車位猶未駛離時，自係對「第8號」車位以所有權人之地位自居予以利用，而排除告訴人即所有權人使用收益該不動產之權利，顯已有竊佔之客觀行為。易言之，被告並未獲得「第8號」停車位「交易嗣後」之專用權人即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使用該停車位，才是本件被告所犯竊佔罪之犯罪行為，本院並非認定被告於前屋主仍為該屋所有權人時，使用「第8號」車位涉犯竊佔罪。從而，被告有無取得前屋主之同意使用「第8號」車位，與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停車位之財產法益一節，毫無所涉，被告此部分辯解委無可採。
  ⒉被告另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辯稱：告訴人在109年6月7日到我家發生衝突前沒有多次跟我協調，且是上開日期之後房仲和社區主委才來的等語。然查，證人黃證中證稱：當初點交房屋時（按：即108年6月12日）我就帶著告訴人去找被告，被告稱等告訴人搬進來後就會將車位歸還等語，顯然房仲黃證中早於108年6月間即已至被告處向被告陳述其車輛已占用告訴人車位之事，被告所辯完全悖於客觀事實，亦與其自述「告訴人當初有請房仲有來跟我協調」等語，前後自相矛盾。再者，證人陳朝良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約從108年6月間告訴人點交房屋後，我就有居間幫忙協調停車位的事，但至今為止被告都不配合等語，亦明確證稱其於108年6月開始即已屢次向被告反應車位之事，審諸證人陳朝良為該社區之主委，與告訴人、被告間均無利害糾葛，當無甘冒為證重罪風險虛構證詞誣陷被告之理，是其證述之可信性甚高，當值採憑。此外，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停車位車輛清冊」列印資料（偵卷第175頁），可見其上載明「因住戶反應車位被占用，請住戶勿必【按：應係務必】填寫車位車號」等語，且日期所載係「108年12月3日」，亦可佐證陳朝良所證108年6月開始即已屢次向被告協調有關占用告訴人車位乙節，可信性甚高，否則何以該社區恰巧於108年6月起至109年6月止之期間內，突需調查車位之使用狀況並建立清冊，且於該單上直接述明「因住戶反應車位遭占用」？由此可證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空言否認證人陳朝良於108年6月間起，即向其一再提及返還車位之事，並無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當初告訴人有請房仲來「跟我商量」，我有承諾告訴人開的車輛如果無法停放在11號停車位，我會把8號停車位換回來，但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把車輛開進來，她說她開大車但一直不開來，不是我不願意換回來，是對方答應我的事沒有做到，告訴人沒有很急迫的通知我云云。但查，告訴人既係「第8號」車位有合法使用權源之人，其欲如何利用「第8號」停車位完全為其個人之自由，縱使告訴人依其意願長久時日不將車輛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內，僅係其個人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不動產之方式，亦非任何第三人所得置喙，被告對此更無任何權利「要求」告訴人應為何種舉措，才會將「第8號」停車位返還。因此被告辯稱告訴人出爾反爾，未將其車輛駛入「第11號」停車位，並通知被告云云，全然顛倒告訴人方為「第8號」車位之合法使用權人，被告對「第8號」車位毫無使用權限之情，被告竟反而要求有合法使用「第8號」車位權利之告訴人，必需將車輛開到該社區之地下室並測試無法停於「第11號」車位後，方願意與告訴人換回停車位，混淆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所辯全屬無稽。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復辯稱：告訴人有與其口頭約定，承諾將「第8號」車位借給被告使用，之後告訴人若有通知被告，被告就會將「第8號」車位返還云云。然查：
　①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我買了5樓房屋後，還沒搬進去住之前我住在台北，沒有辦法無時無刻跟被告提醒要返還我車位，也沒有辦法一直注意「第8號」車位的情況，我也因為顧及鄰居關係所以請仲介、社區主委跟被告談，可能仲介黃證中有跟被告說讓他暫用停車位，但這個我不知情。不過，在我還沒搬進5樓房屋之期間內，我有一再請託社區主委陳朝良、仲介黃證中向被告表示請其移車，被告都不理會。後來我109年5月23日搬進5樓房屋後，還有請我媽媽去找被告討論移車的事，但被告都拒絕跟我們溝通等語。由上開證述以觀，告訴人並無親自與被告約定可以由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毋寧係當時告訴人因尚未搬入5樓房屋，對該車位較無立刻迫切之需求，且又居住在台北，復考量其不願甫搬入大戶大貴社區即與鄰居交惡，是以方委由仲介、社區主委向被告委婉請其駛離「第8號」停車位，此乃人情之常，惟告訴人是否確有「同意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意，衡諸告訴人已於搬入5樓房屋前，不斷請託仲介、社區主委向被告表示請其返還停車位，其顯無被告所稱「告訴人與其有口頭約定由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意思。
　②又縱使被告依其主觀詮釋，認定仲介黃證中有向其表示其可使用「第8號」停車位，其為有權使用，然而，仲介黃證中於偵查中證稱：我最後一次去找被告協商的時候，時間應該是在109年6月6日，被告跟我說「給告訴人很多時間，她都不搬來」等語（偵卷第136頁），可證即便仲介黃證中先前在告訴人尚未搬入5樓房屋前，有出於為避免衝突之緣由，暫時對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之舉，予以容忍，惟至少在109年6月6日時，仲介黃證中亦已向被告表示告訴人已有使用「第8號」車位之需求，請被告返還。更況，仲介黃證中並非5樓房屋所有權人，無權代表告訴人對被告為任何約定，是被告一再辯稱其與告訴人間有約定云云，充其量僅為其自己延伸之詮釋。且被告待告訴人搬入5樓房屋之時，自應向告訴人確認其真意，以避免非法占用告訴人之停車位。惟被告不但捨此未為，甚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述在告訴人母親前往找被告討論返還車位一事時，完全拒絕溝通，甚至於告訴人報警提告被告涉犯竊佔犯行後，絲毫不為所動，不但未曾駛離「第8號」停車位，更於偵查中表示「如果告訴人不來通知我，我還是要停在第8號停車位上」，足徵被告顯非誤以為其有權使用「第8號」停車位，實係明知其無權使用「第8號」停車位，猶基於竊佔犯意故意將車輛停放於「第8號」停車位上，否則被告有何理由拒絕告訴人之溝通？被告一方面辯稱「告訴人沒有急迫的來通知我」，但於告訴人一再請託仲介、主委通知請其移車、甚至本人、告訴人之母欲向被告當面請其移車時，又拒絕溝通，試問告訴人究應如何向被告「急迫的通知」，而且告訴人身為「第8號」停車位專用權人，又有何義務向竊佔「第8號」車位之被告「急迫的通知」？
　③況且，其後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即係因被告一再拒絕返還「第8號」停車位，而至被告1樓房屋處欲向被告要求其返還停車位（此部分告訴人另案被訴侵入住居、公然侮辱、傷害等犯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30276號為不起訴之處分），更徵告訴人根本並無同意將「第8號」停車位交予被告使用之意思。又果如被告所辯，係以為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焉有可能在告訴人於109年6月7日上午10時許到1樓房屋，向其討論之內容即為「返還停車位」，爭執甚烈，被告甚至訴警處理之後，仍持續「誤認」告訴人有同意其使用「第8號」停車位，而將車輛持續停放在「第8號」停車位上直至109年11月30日？被告所辯完全與常情相悖，顯無可採。
  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予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依該條第2項第2 款之規定，即屬不必要調查之證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聲請傳喚5樓房屋前屋主邱景華，待證事實為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有經5樓房屋前屋主同意等語，然即便被告使用「第8號」停車位有經前屋主之同意一情為真，其上開與5樓房屋前屋主之約定亦不拘束告訴人，不影響其具有竊佔犯行之主觀犯意且不阻卻其違法等情，本院已於判決中指駁明確，是此部分證據調查聲請即屬無調查必要，爰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本件罪證明確，被告竊佔犯行堪以認定，其所辯
    皆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柯尊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而應依同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又竊佔罪為即成犯，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之後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自109年5月23日起，未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排除告訴人就「第8號」停車位之事實上管領力及占有使用權，建立自己管領支配關係，而分以不同前開3台車輛竊佔「第8號」停車位時，其竊佔罪已經成立，其後竊佔狀態之繼續，乃不法狀態之繼續，應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對於告訴人享有專用權限之「第8號」停車位，無合法使用之權源，竟經告訴人、社區主任委員等人一再要求返還之情形下，猶置之不理，拒不返還，造成告訴人雖購得房屋，但卻無法使用買賣契約中明白寫明之標的停車位，對他人財產權造成損害，所為實有不該；復衡酌其犯後猶否認犯行，甚且反客為主，陳稱「告訴人出爾反爾，沒有將車輛開到停車場」之犯後態度，顯然未能知所悔悟，更未能深思己身行為對他人帶來之法益侵害，亦難執為對被告有利之量刑因素；並考量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如果不是其在109年12月1日將「第8號」停車位用鐵鍊擋住，被告可能還會一直停在「第8號」停車位，我認為被告並無悔悟，且此案造成我身心疲憊之意見；暨衡被告竊佔犯行之客體為停車位1個、竊佔之時間為5月餘、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犯罪之動機及目的係為圖便利己身停車、手段、前無前科之素行，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業茶葉商、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自109年5月23日告訴人搬進5樓房屋之日始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之期間內，竊佔告訴人享有專用權限之「第8號」停車位，致告訴人受有不能按其專用部分使用上開停車位之損害，被告因而獲取相當於租金之不法利益，依前揭規定，自屬其犯罪所得。又經本院函詢大戶大貴社區主任委員陳朝良，其函覆稱該社區停車位出租每月約新臺幣3,000元等語（本院卷第75頁），則被告竊佔上開停車位之時間為5月（109年6月1日至同年11月30日，共計5月）又9日（109年5月23日至同年月31日，共計9日），其所得不法利益即為【3,000x（5+9/31）=15,870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表示社區車位不能出租，因此對於租金計算之方式有意見等語，惟本院係以相當於租金之方式概算被告本案犯行所獲之不法利益多寡，與車位是否能出租一節，概屬二事，附此敘明。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第41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述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